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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楷字發展的調查報告* 

—《萬象名義》對照下的《宋本玉篇》新增字  

臧克和**1
 

 

無論是漢字資源整理規範標準，還是漢字認知使用，有關楷字發展的普

查，都是十分迫切的工作。這類基礎性調研課題，迄今尚未系統開展。由於

漢字經歷了漫長的演變歷程，形成種種錯綜複雜關係，以至于漢語學者在記

錄語言的符號系統的文本關係裏面摸索，就差不多消耗掉畢生的精力，基本

無法有效進入科學的語言系統研究領域。 

關於體現漢字斷代發展的“新增字”。以往提到漢字斷代發展，也不過

就是以《說文解字》作爲參照的結果，即找出所謂“《說文解字》所無”的

部分。這當然是無可奈何的做法，也是無法反映漢字斷代發展使用實際的。 

關於時間層次及劃分依據。《玉篇》是從古文字到今文字之間的第一部

楷書字彙，聚合了漢字楷化的基本資源。根據文本結構關係，所謂“《宋本

玉篇》新增字”，自然是相對於南北朝《原本玉篇》。《原本玉篇》所殘缺的

部分，基本保存于唐代抄本《萬象名義》（報告所及各類字彙，以下悉取簡

稱）。 

關於調查方法及提取手段。專書語料庫之間實現關聯，不僅能够對照字

彙之間字數總量的變化，還可以將各部分類具體字數的消長呈現出來；不僅

可以反映各部類字量的發展變化，還可以將各部具體新增字形提取出來，加

以集合。對於漢字發展的斷代研究來說，具體字形的呈現，是最爲直接的，

而這也是以往的調查統計困難最大的地方。 

《宋本》所出新增字。《宋本》22794 字既然是在《原本》基礎上增字的

結果，對照統計就在《宋本》和《原本》之間進行，《原本》殘缺的部分，

就在《宋本》和傳抄《原本》的《名義》所存 15291 字之間進行。另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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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義》將《說文》所存字量作了較爲全面反映，但也存在少量不能對

應部分，于是再在《宋本》和《說文》之間，扣除已見於《說文》部分。通

過數次對照，扣除共有部分，即可得到《宋本》本部新增部分字量。各部由

此得到的新增字量和具體字形，反映在《中古漢字流變》各部開頭的綜述部

分裏。12下面所呈現的各部新增字量和字形，就是見於該處的對照統計結果。 

但是，任何一部字彙，都不外是歷史的積澱結果，而不可能是當時社會

實際用字的完整集合。調查統計表明，字形相應于詞彙對社會事物發展的調

整是滯後的，字彙對某一時期的社會用字的整理集合也是滯後的。對照中古

時期石刻等實物，即可發現有成批不見於《原本》《名義》的社會用字。這

部分社會實際用字，應該看作是《宋本》本部新增字的依據。 

爲了方便直接觀察，本報告分部逐類列具《宋本玉篇》新增字，給出字

量比例和字形聚合，幷根據系統新增變化實際，認識從南北朝到唐宋時期楷

字基本發展趨勢。 

     

一部第一 

凡九字，字頭 6。《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5，見於《說文》《名義》5。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𠆣。 

 按《宋本》本部新增字，有音有形無義，即未見使用。 

示部第三 

凡一百四十五字，字頭 129。《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64 個（不包

括《說文新附》所收錄字）。《宋本》《名義》共見 93。 

《宋本》本部新增字 34（23%）：禶、𥜲、𥙰、䄎、𥜚、祣、䄄、𥜒、䃽、

䄅、䄁、𥛯、𥛚、𥙎、䃿、䄓、䄜、𥜰、禯、𥙬、𥚬、禑、䄝、禟、𥜴、祌、

禭、𥛝、祻、𥘬、禚、祦、𥛟、𥛘。 

二部第四 

凡一十四字，字頭 11。《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7 個（其中《說文》

不包括新附部分）。《宋本》《名義》共見 7 字。 

《宋本》本部新增字 3：𠄱、𠄿、𠄰。 

玉部第七 

凡二百六十七字（凡二百七十五），字頭 251，《名義》貯存字頭 189。《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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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說文》《名義》共見 130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宋本》

《名義》共見 172，《宋本》《說文》（包括《說文新附》部分）共見 149。 

《宋本》本部新增字 63（22.9%）：璇、琪、璉、㻍、珫、瑔、璔、㻌、

𤣰、璝、珻、珒、瑯、瑘、珹、𤥽、㺩、珷、瑽、瑢、琿、瑫、璼、珖、玸、

珆、玻、瓈、𤧯、玵、瑺、㻓、𤪋、瑡、𤧙、璾、玶、㺭、瓖、珘、璮、㻂、

㻵、𤤼、𤨖、琽、𤣲、㻑、玔、璦、珨、㻷、㺪、㺷、㻶、玥、㻠、玐、㺴、

璛、珞、珀、瓙。 

按《宋本》漏收 1 字，爲《名義》“珅”字。另外“𨌥”“班”2 字，《宋

本》歸爲《𤤴部》，《名義》既歸《𤤴部》，又歸《玉部》，此幷以《宋本》爲

依據，歸《𤤴部》。 

土部第九 

凡三百五十五字（三百四十八字），字頭 315。《宋本》《說文》《名義》

共見 134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宋本》《說文》共見 149（其

中《說文》包括新附收錄的 13 個）。《宋本》《名義》共見 214。 

《宋本》本部新增字 81：墝、埳、堲、堩、墲、圠、圬、埭、墱、㙂、

㙐、埨、塯、墑、垾、堈、圾、塛、㙞、埊、垙、瑴、㙝、㘦、坩、𡍪、垻、

𡏯、堠、堦、堝、垌、坰、埪、㘺、𡊸、㙳、壜、墅、㙴、墡、壈、埥、堶、

𡏭、垟、垀、埦、㙰、壆、𡒋、㘱、埇、𡈿、圵、塕、壕、㙎、墭、塉、坬、

塵、墌、坨、垹、㙡、𡊫、𡓦、塣、塸、𡐤、𡒌、塢、墏、馌、塼、堰、圼、

堉、墰、埁。 

按《宋本》漏收字 5，分別是《說文》《名義》共見的“坁”和《名義》

獨見的“𡊨、㘳、坭、𡍖”，但“𡊨”即《名義》抄存之“坘”，也即“坻”

之楷化稍變者，不算《宋本》本部脫文。 

田部第十三 

凡八十一字，字頭 68。《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32，《宋本》《名義》

共見 47，《宋本》《說文》共見 33。其中 1 字，是《說文·邑部》“邦”之

古文。 

《宋本》本部新增字 20：疅、𤲵、畘、畉、㽡、𤲺、㽫、㽧、𤲚、𤲕、

𤰟、㽪、𤰠、㽛、𤱎、𤳪、𤱌、㽝、𤲗、𤲭（𣕎）。 

畕部第十四 

凡四字，字頭 4。《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2，《宋本》《名義》共見 3。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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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部第十五 

凡二十三字，字頭 19。《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5，《宋本》《名義》

共見 13。 

《宋本》本部新增字 5：𪎻、𪏔、𪏉、𪏂、𪏤。 

《宋本》脱“𪎴”字。 

京部第十七 

凡四字，字頭 3。《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2。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𡮎。 

冂部第十八 

凡八字，字頭 7。《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5，《宋本》《名義》共見

5，《宋本》《說文》共見 6。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冊。 

邑部第二十 

凡一百七十八字（二百七十八字），字頭 267。《宋本》《說文》《名義》

共見 174，《宋本》《說文》共見 180，《宋本》《名義》共見 210。 

《宋本》本部新增字 51：𨜑、𨞽、𨞨、郼、䣤、𨚯、鄌、𨚘、𨛮、郩、

𨜳、郆、𨜙、𨛏、𨛰、𨞕、𨝛、𨝲、𨝓、𨝎、𨜸、鄽、䣐、鄺、𨝳、𨚳、𨙮、

䣋、𨚲、𨝔、𨜓、𨛕、𨝵、𨝑、郕、𨛯、𨝱、𨞩、邒、𨙯、𨝏、𨜖、𨚰、𨝰、

𨛐、䢾、𨚕、䢼、𨜽、𨝯、𨟀。 

按《宋本》“𨜑”實爲”“郻”之楷化稍變者。《名義》字形從鳥，實

爲“鄡、鄥、𨜑”皆異體，“𨜑”爲“郻”之變异。《宋本》本部漏收字 2：

《說文》“𨙨”和《名義》“𢔴”。 

人部第二十三 

凡五百二十一字，字頭 484。《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382，《宋本》

《名義》共見 382。 

《宋本》本部新增字 104（19.9%）：偂、儂、僗、仸、他、𠈳、𠊸、𠆻、

傄、㒋、𠈭、𠑪、伻、㑼、倧、偳、佬、侾、伽、倲、𠑚、𠌱、㒥、㒕、傇、

𠆶、𠐻、𠏨、傟、𠐌、㑎、𠋏、佲（𠋶）、傒、𠌜、僝、僽、伱、㒜、㒇、

俖、倘、𠆲、佌、佷、𠍨、㑯、估、倣、儌、𠊧、㑋、僜、儱、偅、倳、㑶、

伷、㒈、𠊶、儾、傼、𠈄、儙、仛、㑃、偌、𠉧、㑍、𠎻、伳、倛、𠉣、㑤、

傚、𠐊、傈、傕、仴、𠈻、㒂、傶、㒔、㑛、𠋩、㒊、佹、俉、𠆵、儜、儯、

偤、儑、俵、儚、個、僀、僿、㑉、傉、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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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名義》所抄存“倨、仅、倊、𠏀、𠋢、偬（此字形存疑）、仔（此

字形存疑）”，《宋本》失收；另外，見於《說文新附》的“債、停”字，《宋

本》未見。“伺”字《名義》《宋本》系《司部》；《說文·司部》僅統攝一

“詞”字，“伺”字歸《人部》。“佑”，見於《名義·示部》。 

父部第二十五 

凡五字，字頭 5。《宋本》《名義》共見 3。 

《宋本》本部新增 2 字：㸙、爺。 

按《說文》“父”字歸《又部》，未設《父部》。 

身部第三十二 

凡二十八字（二十七字），字頭 24。《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2，《宋

本》《名義》共見 12。 

《宋本》本部新增字 12：𨈪、躿、躰、軆、躭、𨉯、䠿、躱、𨈭、𨈓、

𨈩、躸。 

按其中躰、軆二字，雖然未呈現于《名義》字頭位置，但所抄釋文反切，

此二字皆使用。 

女部第三十五 

凡四百一十八字，字頭 377。《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222，《宋本》

《名義》共見 285。 

《宋本》本部新增字 83：㛑、嫭、娘、姆、𡡕、姥、姮、娼、𡤞、嬣、

嫜、妐、㚰、媸、嫞、（㜪、嫀）、㜯、㛹、𡢱、㚣、婋、孋、妋、㛺、媖、

䎟、𡜁、妑、𡤉、𡝐、娻、㛻、媈、婷、妔、嬁、㜨、𡡈、𡟞、媃、㚴、媋、

㜞、（㛎、𡜅）、㚹、妚、嫐、孍、㛚、（㜗、𡡖）、𡜃、婀、𡟦、㛱、娞、婇、

㛧、㜌、㛦、姫、嫤、𡠖、婭、𡞟、㛶、㜻、婻、𡛗、𡞭、𡜍、嫎、姲、（姩、

𡝟）、𡚨、𡣯、（㛕、𡣁）、妰、嬄、𡟩、妷、嬳、媺、妤。 

按新出字統計，異體字重複計算。因爲脫離了所記錄詞的關聯，不同的

結構，就代表了不同的字形屬性。參見《楷字區別》部分，此前此後統計皆

同此原則。《宋本》漏收字 7，即《名義》所抄存的“母、姁、媄、媱、𩛌、

姟、媀”。看來，後出未必轉全。 

頁部第三十六 

凡一百十九字（二百字），字頭 188。《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8，《宋

本》《名義》共見 139。 

《宋本》本部新增字 45：𩓨、𩒿、䪹、䫛、䫗、𩒾、頽、𩑖、頳、顋、



32 關於楷字發展的調査報告(臧克和)  

 

顢、𩑏、䫜、鵮、䫚、𩒏、𩔸、𩒔、顃、䭭、䫩、䫲、𩔂、𩑰、頃、𩕳、𩑳、

𩒐、𩒘、𩑙、頮、（䪿、𩕄）、䪻、顂、𩑵、（𩕐、顟）、䪷、䫘、䫄、𩓝、頙、

𩔳、（䫷、顎）、𩓪、頖、䫈。 

按《宋本》漏收字 2，即《名義》所抄存“𩔃”“䫁”字。 

面部第四十一 

凡二十九字，字頭 26。《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4，《宋本》《名義》

共見 12。 

《宋本》本部新增字 14：𩈵、䩋、𩉙、𩈣、𩈮、靧、靤、蠠、𩈴、𩈼、

𩈐、䩏、𩈢、𩈙。 

色部第四十二 

凡十三字 

字頭 11。《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4，《宋本》《名義》共見 10。 

《宋本》本部新增 2 字：䒊、𦫬。 

按新增二形爲異體。《宋本·色部》“赩、艶”2 字，《名義》《說文》歸

《赤部》，分類有异。 

亢部第四十五 

凡五字，字頭 5。《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2，《宋本》《名義》共見 3。 

《宋本》本部新增 2 字：𠿕、𧇠。 

鼻部第四十六 

凡二十七字，字頭 22。《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5，《宋本》《名義》

共見 16。 

《宋本》本部新增字 6：𪖛、鼼、䶌、鼿、齈、𧗗。 

目部第四十八 

凡三百四十字，字頭 303。《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15，《宋本》《名

義》共見 198，《宋本》《說文》共見 116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 

《宋本》本部新增字 103：瞎、矒、瞛、𥆜、眗、瞔、𥄴、䁽、𥄼、𥌛、

眦、䀵、睃、䁧、䁐、䁣、𥊭、矑、𥊮、睋、𥆙、盺、瞹、𥉝、瞘、𥄻、瞇、

眶、𥇕、𥋠、𥈿、𥈗、䀻、眘、𥈓、𥊔、䁗、𥆖、眰、𥄋、𥄷、䁏、䁮、𥈔、

睶、瞜、𥇒、䁥、䀷、眖、盶、䀯、𥆌、𥄶、眀、𥊉、瞌、䁸、睲、瞨、𥃨、

𥄖、䀖、𥇎、䁘、𥈇、䁢、䂀、𥍁、𥆑、睷、𥍋、𥊀、矃、矖、眧、𥇓、𥊪、

瞉、眏、𥉽、䁆、䀙、𥅨、瞖、睱、䂁、瞱、𥇙、𥉅、𥋿、䁻、𥉷、瞙、䀰、

𥇍、䀫、瞸、䁨、𥍆、䁭、䀓、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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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名義》本部未抄“眆”字，即釋文部分所見，也是我們校訂整理過

程中所改加的，“眪，芳往反。仿（眆）字也。”故不能考慮爲《名義》所

抄有此字形。《宋本》漏收《說文新附》中的“眹”字。《名義》歸《目部》

的“且”，《宋本》歸《且部》；《宋本》歸本部的“省”字，《名義》歸《省

部》，《說文》歸《眉部》：表明《宋本》已經將《原本》分置的《省部》打

亂合幷了。 

䀠部第五十 

凡十二字（13 字），字頭 10。《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3，《宋本》

《名義》共見 3。 

《宋本》本部新增字 7：𥆣、𥌂、煛、𥋡、𥋁、𥌪、瞐。 

見部第五十二 

凡九十七字，字頭 94。《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45，《宋本》《名義》

共見 59，《宋本》《說文》共見 44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 

《宋本》本部新增字 36：𧡌、𧢃、䚑、𧠢、𧢧、𧡡、覠、𧡤、覴、𧠬、

𧠾、𧡢、𧡫、𧠝、覫、䚇、䚆、覑、䚀、瞡、覱、䚏、䚈、𧠼、𧢂、𧡍、䚉、

𧢝、覟、䙿、䚂、䙽、𧢍、覤、覨、𧠫。 

按《宋本》漏收字 1，即《名義》《說文》所共存“眺”。 

耳部第五十五 

凡九十七字，字頭 90。《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31，《宋本》《名義》

共見 65，《宋本》《說文》共見 31 個（《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 

《宋本》本部新增字 25：䏆、𦖣、𦖊、聠、𦖎、聧、䎻、𦗴、聕、𦖤、

𦗠、䎴、𦔸、聄、𦗛、𦖈、𦔾、𦖦、𦗵、𦖧、𦔰、𦖼、𦗗、聻、𦗒。 

按《宋本》本部漏收字 1，即《名義》抄存的“耿”字。 

口部第五十六 

凡五百二十三字，字頭 481。《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82，《宋本》

《名義》共見 313，《宋本》《說文》共見 183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

部分）。 

《宋本》本部新增字 170：嗒、嚱、𠱟、𠻛、㗦、啌、𡂐、唭、吼、嘪、

叮、嚀、呢（𠽬）、喃、噪（𠹏）、㖄、呞、嗤、㕭、咬、𠿏、嚗、唧、吭、

𠽫、㗓、噌、吰、嚬、哃、㘇、啨、呤、喍、喂、嗺、㕬、叿、吱、噥、㘋、

吙、噇、𠹛、唋、𡁑、㖹、𡂘、𠰈、嗡、唩、𠿑、咃、咁、㕱、吥、哸、呅、

𡃩、啡、咣、𠻗、唻、嗆、喡、𠲓、𠻨、嗊、𠳃、𠻦、喠、喏、呠、㖦、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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喕、哶、嚕、𠽱、㕦、叧、叩、𠯖、嚙、𠱜、𠰍、吘、㗂、𠷀、𠹌、唍、㖺、

𠹀、𠱚、㕻、㖑、㗕、囀、唄、嚥、𠰋、㘐、嚫、𠻫、𠹑、噯、㖟、嗄、㖆、

𠹒、哩、𠲹、𡂖、𡃤、囈、啈、𣄮、𠯈、𠵭、𠱝、囑、㖨、嗖、唷、𠿋、𠯔、

吡、𠹋、𠽩、㖅、𠯬、𡄱、𠷈、喇、㘀、𡁉、嗝、𠱘、𠹥、𠰏、呹、嗋、哫、

𠿤、㘉、㘍、㗵、𡁌、㗫、唰、𡂏、𠯗、唎、囃、㗩、㘌、叭、𠷑、唿、哠、

𠱐、嗐、哵、嗒、唈、咭、𠶷、𠿠。 

按《宋本》本部未收《名義》本部所抄“后”“㖏”“㖩”“𠱫”字。

《名義》所存“𠱫”字不清，推測爲“𠱫”；另有一“嘿”字，應是抄省構

件之“土”，本當作“嚜”。 

齒部第五十九 

凡九十二字，字頭 85。《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44，《宋本》《名義》

共見 59。 

《宋本》本部新增字 25：齖、𪙹、𪘲、齙、𪗸、𪙧、𪙝、𪘀、𪘪、齴、

齫、𪙴、𪙞、𪗦、䶩、𪗷、䶫、𪙦、䶜、齷、𪙻、齶、𪘼、𪘹、𪙽。 

按“𪗽”字見於《說文》，而《名義》《宋本》皆不見貯存。 

彡部第六十二 

凡二十四字，字頭 23。《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0，《宋本》《名義》

共見 13，《宋本》《說文》共見 11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 

《宋本》本部新增字 9：㣑、𢒔、𢒟、㣒、𢒐、𢒕、彯、㣉、彲。 

髟部第六十五 

凡一百八字，字頭 99。《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36，《宋本》《名義》

共見 67，《宋本》《說文》共見 36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 

《宋本》本部新增字 29：䯵、𩭣、𩭦、䰆、𩬒、鬖、𩭓、𩮡、䰄、䯷、

𩬹、𩮠、𩭇、𩬟、𩬻、𩬺、䰍、髹、𩭥、𩯞、𩬚、𩰃、𩯃、𩫴、䯿、䰊、𩯌、

鬚、𩭿。 

按《說文》所出“𩮗”字，《宋本》未存。 

手部第六十六 

凡六百四十字，字頭 597。《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253，《宋本》《名

義》共見 436，《宋本》《說文》共見 262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 

《宋本》本部新增字 149：搴、攑、𢫴、擥、𢮟、捃、抔、𢹔、批、㩊、

㧦、𢷒、擉、攏、㨑、擨、𢶖、挼、㧣、㧎、扠、攞、搋、𢶃、擹、𢮂、㨚、

揎、掆、𢸫、撾、掁、搶、撐、挳、搊、搛、㨄、𢳚、攔、㨏、揁、拎、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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㨂、𢷻、撬、擂、㩤、㩯、㧫、𢸤、抷、𢮐、㨀、𢫧、𢮄、㧄、揰、捵、𢮈、

𢴪、㧪、𢸦、𢷑、𢶏、拷、揇、撔、𢱟、㨴、拃、𢪋、、拆、㩈、拄、𢯩、

擏、㩭、扻、採、揝、拶、𢴦、捰、挭、㨧、掗、㩡、抖、擻、摥、攂、撛、

𢷍、拒、掟、擋、𢮍、𢸀、㨅、揓、𢴨、𢯭、𢯫、𢸥、𢯽、𢳑、扲、揍、扰、

𢬶、搧、搞、搭、搨、𢱣、㨝、擮、𢱦、𢬳、𢱩、㩆、捔、扎、𢯹、𢴩、𢱮、

托、𢸨、㩸、𢺊、𢰀、攉、𢯮、𢫫、𢪊、捩、𢱄、攦、𢺅、㩍、搕、𢹖、摑、

𢮎、扸、掏。 

按𢹖-摑、揓-𢴨、托-𢸨、𢺊-𢰀，在記詞過程中存在異體關係。《宋本》

漏收字 13，包括《名義》《說文》共存的“𢹏、𢱭、㩴、𢬴、打（其中“打”

存于《說文新附》中）”，《名義》独存的“㩲、摌、㩇、抄、㧈、掞、𢬎”，

以及《說文》独存的“掕”。其中《名義》中“𢬴”字反切跟大徐本《說文》

“𢬴”字不能對應。 

足部第七十六 

凡二百九十一字，字頭 272。《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83，《宋本》

《名義》共見 190，《宋本》《說文》共見 83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

分）。 

《宋本》本部新增字 82：躤、𨇨、躞、𨁏、跒、䠐、𨄅、跜、躨、踈、

踟、蹰、𨁺、𨂠、𨃟、䠕、𨃤、𨀕、䟕、䠓、𨀜、𨁃、𨇱、𨇤、𨀛、𨁆、蹺、

跠、跏、𨁋、踜、𨂃、𨁊、𨅣、𨀘、𨅏、𨁶、𧿆、䠑、跓、𨆇、䟨、跥、踴、

䠀、𧿹、踠、䠏、𨄉、镲、跢、𨂱、𨂡、𨄋、䠨、𨃔、𨀖、𨇆、𨅎、䟻、𧿵、

𨂫、𨁽、𨅗、蹗（䟿）、䟯、蹘、踘、𧿻、𧿷、𨂭、𨀙、蹫、𨆬、踛、蹳、

𨇂、𧿔、䟮、跫、𨂢。 

按蹗-䟿，在記詞過程中存在异體關係。《宋本》漏收字 2，分别是《說

文》“𨃖”和《名義》“趶”。另外，像𨆍字，北魏《元詮墓誌》所用作 ，

《名義》本部僅見於釋義用字，《宋本》亦脱文；躃字，亦見於北魏《张安

姬墓誌》作 ，《宋本》《名義》本部亦脱文。 

𠦬部第七十八 

凡四字，字頭 4。《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2 字。 

《宋本》本部新增字 2：傘、镯。 

骨部第七十九 

凡八十六字，字頭 81。《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25，《宋本》《名義》

共見 57，《宋本》《說文》共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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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本》本部新增字 25： 髊（𩨱）、䯌、䯑、䯖、𩩋、𩪍、𩩗、𩨠、䯟、

𩪁、𩩝、𩩛、𩨜、𩪌、𩪃、骻、骮、𩪛、𩩠、𩩟、𩪭、𩪣、䯇、骯、髒。 

按髊-𩨱，在記詞過程中存在異體關係。 

肉部第八十一 

凡四百十七字，字頭 381。《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40，《宋本》《名

義》共見 280，《宋本》《說文》共見 143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 

《宋本》本部新增字 98：脈、胼、脮、腶、胍、𦢇、𦚞、䐓、𦟘、𦚣、

𦢏、䏏、𦡅、膎、䏵、腤、䐠、𦝰、朧、䐫、𦟛、腧、𦚢、𦟟、膁、腈、腵、

𦡃、䐊、𦝱、𦜊、䏬、腂、朣、䏎、䐉、𦠝、䑊、膅、膛、䏹、䐵、𦝞、臁、

𦠸、膸、䑂、䐮、𦢺、腰、腑、肔、肗、腿、𦠆、臏、腦、䐟、𦡂、膸、䏢、

腀、𦜖、膪、𦙀、𦞡、䐔、𦢿、腖、腕、膇、䏧、𦜗、膆、腪、𦝛、𦝝、𦘩、

𦙝、肐、𦜇、䏱、䏘、𦘪、腟、𦛘、𦣀、𦛖、䐂、膈、䏦、脻、𦝥、肷、䑈、

𦣛、炙、䑇。 

按《宋本》漏收字 9，包括《說文》中的“臑”、《說文新附》中的“𦚧、

䏰”以及《名義》中的“脊、腇、𦣍、𩿊、𦠊、㬶”。 

力部第八十三 

凡八十五字，字頭 80。《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40，《宋本》《名義》

共見 64，《宋本》《說文》共見 40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 

《宋本》本部新增字 16：劷、劻、勷、勆、㔦、𠢇、𠠹、勌、㔧、㔠、

勒、勎、𠢆、劰、㘞、効。 

心部第八十七 

凡六百二十九字，字頭 568。《宋本》《名義》《說文》《原本》共見 1，《宋

本》《名義》《原本》共見 2，《原本》有一处字頭抄脱，無法確定究系何字，

以俟夫東瀛訪書者措意究心焉。《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249，《宋本》

《名義》共見 403，《宋本》《說文》共見 255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

中的 13 個）。 

《宋本》本部新增字 159：恌、愞、忸、憔、𢜵、悚、惗、恍、惚、憶、

㤦、𢗋、悿、𢙺、𢡍、𢤱、惿、𢛒、慃、愭、恟、懅、㤉、慞、𢣐、恾、怔、

懰、恈、𢘄、忴、𢥋、惍、𢞓、㤃、㥊、𢝁、惺、憽、悕、𢣻、憈、愢、怌、

𢘸、𢖷、怶、𢛔、𢞗、㤚、𢘃、慳、愝、惼、悓、愀、𢜻、𢟊、悎、悻、𢖬、

𢤬、㥉、𢗔、𢠵、㤢、𢙳、㤳、㦐、𢥌、、愰、怉、忏、㦉、怬、悞、忤、

慣、憓、𢠲、忕、㥼、慖、怰、悋、惋、惓、慠、懞、𢤆、憱、懵、忭、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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恦、𢚀、㦏、𢥚、𢜶、㤈、㣾、𢜿、𢟣、𢟩、𢚁、憷、𢞐、怟、𢜪、戄、懎、

𢖺、㦗、㦢、㥔、恄、㦅、𢢗、𢟳、𢗎、忇、㤸、惐、愺、恅、𢡁、𢘉、𢜷、

𢠱、缃、𢠜、慝、𢝔、憊、慗、𢘿、𢜯、㤐、縣（懸）、惌、㤍、𢝅、㦄、

𢚿、𢢣、𢜨、𢞔、𢛁、（㥣、𢞨）、㣽、讪、㤟、悥、忢、慼、𢣑、𢤖、憙。 

按《宋本》漏收字有 17，包括《說文》《名義》共見的“慧、恕、慸、

愻、懦”5，僅見於《名義》的“𢣔、忴（㤓）、㦞、愂、𢘌、𢟅、𢙂、㥲、

𢚊”9，僅見於《說文》的“𢤧、㥥、𢜳”3 字。 

《名義》字頭出錯的有“慓（慄）、惇（悙）、憧（慱）、𢛚（𢟲）”（括

號中爲正確的字）。《宋本》《說文》字形存在區別的有“惽—惛、㦧—憯、

𢛈—惉、志—𢖽、憗—憖、惪—悳”（橫綫前面爲《宋本》所存字，後面爲

《說文》所存字）。 

言部第九十 

凡三百八十二字，字頭 432。《原本·言部》開頭殘缺，現存 312 個；《宋

本》《說文》《名義》《原本》共見 176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

《宋本》《名義》《原本》共見 265，《宋本》《名義》共見 339，《名義》《原

本》共見 271，《宋本》《說文》共見 196 個（其中《說文》包括新附部分）。 

《宋本》本部新增字 80：䜉、𧪦、譡、訜、𧩹、䚶、譙、䛲、誙、䛘、

绱、誴、𧬧、𧦞、𧥱、諃、䛝、𧨀、𧬜、詴、䛏、䛣、𧦟、訸、𧩬、𧪚、𧧔、

謅、謞、䚵、䛞、䛇、譭、訨、缀、缁、讉、誢、詃、誷、䛰、𧩼、𧨰、諢、

𧫾、䜗、𧥸、𧥴、𧩨、𧬱、𧪨、𧥮、𧭠、䛍、䛾、䚸、認、𧫗、讌、誆、誜、

詺、譅、𧩤、詋、𧧋、訉、𧧸、諿、𧬈、𧮞、𧩦、誟、䛚、𧦪、䛛、䛮、𡽜、

誗、謋。 

按《名義》《原本》的“𧦀（訤）、謕、䛹”，在《宋本》找不到對應，

可能是字形有变化。其余，就屬歸部分類問題。《說文》《名義》歸《言部》

的“𠶷”，《宋本》分別歸爲《口部》；《名義》《原本》歸《言部》的“𦎍”，

《宋本》歸《誩部》；《說文》歸《言部》的“譶”，《宋本》也歸爲《誩部》。

這類字，幷據《宋本》字頭貯存順序呈現。《宋本》漏收《原本》“䛔”字。 

部第一百八 

凡十一字，字頭 9。《原本》所存標明“音部第一百九，凡九字”，部次

跟《宋本》相錯一位，下同。《宋本》《名義》《原本》《說文》共見 6，《宋本》

《名義》《原本》共見 8，字序基本一致。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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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部第一百十一 

凡一百四十八字，字頭 136。《原本》標明“欠部第一百十二，凡一百三

字”，現存四十字。《宋本》《名義》共見 92，《宋本》字頭次序與《名義》

《原本》有較大出入，《名義》《原本》字序基本一致。 

《宋本》本部新增字 44：𣢺、𣢐、欴、㰠、𣢒、𣣟、㰢、𣣿、𣣷、㰿、

𣢟、𣤱、歅、㰧、𣣵、𣢨、𣤵、㰴、𣢪、㰝、欳、㱁、𣢝、𣣞、𣣓、㰡、𣢼、

𣤨、𣣉、𣣎、𣤩、㰵、𣢞、欰、𣢠、𣢯、𣢊、缼、𣤡、赥、𣣹、𣣝、㱌、歏。 

按從字形構造關係來看，在構形過程中，欠符、口符存在相通替换的情

況。《說文》《名義》《原本》“膁、嗽”字、《名義》《原本》本部存的“肷”

字為误抄形近字、《說文》《名義》的“吹”字等，《宋本》或歸《口部》，此

不計。 

食部第一百十二 

凡二百二十字，字頭 181。《原本》存標明“食部第一百十三，凡一百四

十四字”，部次跟《宋本》相錯一位，下同。《宋本》《名義》《原本》《說文》

共見 61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字）；《宋本》《名義》《原本》共見 115。

《說文》《名義》《原本》共存的“饖”字，《宋本》脱文。《名義》《原本》

基本一致。 

《宋本》本部新增字 60：𩟕、饀、𩞁、䭩、餚、𩜎、䭅、餇、𩜯、𩞬、

饞、𩞋、䬲、𩛽、饇、𩞅、𩚉、餜、𩜱、𩚱、餒、𩝚、𩛝、飣、餖、𩟇、𩛌、

𩟉、𩞡、饚、饜、飳、䬨、𩜇、𩛋、𩟂、𩜷、䬣、䬶、𩚄、𩚪、𩞾、𩞈、𩝛、

𩝣、𩚛、䭦、𩚲、饆、饠、餺、飥、𩟦、𩞄、䭆、䬳、𩚗、饏、䭃、𩛼。 

按“飭”字《名義》《說文》歸《力部》，“飾”字《名義》《說文》歸

《巾部》。 

彳部第一百十九 

凡一百十字，字頭 107。《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38，《宋本》《名

義》共見 60，《宋本》《說文》共見 38。 

《宋本》本部新增字 47：徘、𢖟、徜、𢖐、𢔊、𢓝、徭、役、𢖒、𢔢、

彺、𢓞、𢖞、徆、𢖑、𢓆、𢔅、𢔋、徸、𢕖、𢓮、𢕪、𢓗、𢓯、𢓰、彾、𢓄、

彵、𢒾、𢕓、徿、𢕛、𢕭、𢔂、徖、𢓟、𢖏、彿、𢕑、𢔥、𢔠、𢔱、𢓀、𢓔、

㣛、𢔣、㣬。 

行部第一百二十 

凡二十一字，字頭 19。《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2，《宋本》《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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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見 15。 

《宋本》本部新增字 4：䡓、衑、𧗦、𧗹。 

舛部第一百二十五 

凡四字，字頭 4。《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3。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䑝。 

走部第一百二十六 

凡一百五十七字，字頭 151。《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79，《宋本》

《名義》共見 104，《宋本》《說文》共見 82。 

《宋本》本部新增字 43：𧼔、𧾡、𧽠、䟀、𧽣、𧽽、𧽶、𧼮、赺、𧺏、

𧽊、𧻜、䞡、䞻、𧾙、𧽿、𧻳、𧺠、趝、䞧、𧺢、𧻗、𧽎、𧽷、趏、䞝、𧽌、

趃、𧺝、䞢、䟁、𧻙、趐、𧼎、䞙、䞩、趇、𧼰、𧽏、𧺷、䟄、𧻰、𧻵。 

按“䞷”字《名義》抄作“趘”。《宋本》漏收字有 5，包括《名義》“𧽪

（字形抄為走+梟）、趘（䞷）”字，还有《說文》“𧾫、䞭”字，以及《說

文》和《名義》共見的“𧾞”字。 

辵部第一百二十七 

凡二百五十五字，字頭 223。《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16，《宋本》

《名義》共見 152，《宋本》《說文》共見 117 個（其中《說文》中不包括新

附部分）。 

《宋本》本部新增字 56：逛、遛、迱、𨖭、遳、薖、迍、遨、途、𨗪、

𨒤、𨓴、䢍、𨒦、𨓇、𨔢、𨖶、𨗨、𨖵、䢮、逘、遚、𨒄、𨔵、𨗥、遉、簉、

𨒨、逕、𨑣、遪、迶、𨔦、迬、遢、逽、迠、𨙓、𨕒、𨓭、𨕢、迼、𨓰、𨓬、

𨙄、𨑨、迌、逫、𨖷、𨖾、𨑟、週、𨒍、䢋、𨕟、𨒫。 

按《宋本》漏收字 3，即《名義》的“𨕍、鳟”字和《說文》的“䢌”

字。 

《名義》本部抄存“廷”，系歸部分類混誤，《說文》《宋本》歸《廴部》。 

止部第一百三十一 

凡三十字，字頭 29。《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4，《宋本》《名義》

共見 19，《宋本》《說文》共見 14。 

《宋本》本部新增字 9：歧、𣦝、㱗、𣥽、𣦇、𣥎、𣥊、𣥘、𣥣。 

按《名義》所抄存“𣦈（𣦡）”，《宋本》脱文。《宋本》本部虽出𣦃字，

為《名義》所未見，但又見《刀部》，故此不計。 

立部第一百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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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四十九字，字頭 45。《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9，《宋本》《名義》

共見 29，《宋本》《說文》共見 19。 

《宋本》本部新增字 16：竚、𥫎、竜、㚡、𥩣、竬、𥪌、𥩲、竌、竎、

𥩙、𥩢、𥩗、𥩾、𥩱、𥪚。 

按《宋本》漏收字 1，即《名義》的“𥩽（竚）”，𥩽、竚異體。 

宀部第一百三十八 

凡一百三十二字，字頭 110。《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73，《宋本》

《名義》共見 89，《宋本》《說文》共見 73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

分）。 

《宋本》本部新增字 21：𡩚、𡩋、𡨥、𡧩、𡨄、㝑、𡧎、𡨢、㝝、宲、

𡩈、寲、𡩂、㝞、𡨀、寥、𡪠、𡪅、寭、㝓、宑。 

按《宋本》漏收字 1，即《名義》所抄存“嚮”。《名義》本部的“𧶉”

字，《宋本》歸《貝部》。其中“宲”屬同形字：“宲，補道切。藏也。或作

賲。”“宲，食質切。古實字。”“𡨥”在“宀部”“攴部”重出，但構件攴、

攵存在差異。 

門部第一百四十一 

凡一百三十字，字頭 120。《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56，《宋本》《名

義》共見 69，《宋本》《說文》共見 58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 

《宋本》本部新增字 47：𨴐、𨷳、𨳙、𨶱、𨴩、𨴭、𨴪、𨴯、𨵧、𨷃、

𨶰、𨴀、𨳘、𨵦、𨶠、𨶢、𨳼、𨵮、闆、𨳷、䦓、閚、閕、𨵥、𨳞、𨴏、䦡、

𨴑、䦫、𨵋、䦮、闟、䦔、閦、䦘、𨷠、䦌、𨶈、䦐、䦝、𨳺、閍、閮、䦒、

𨵈、锯、𨷙。 

按《名義》“𨴕、閐、䦗、𨶝”字，《宋本》皆脱文。 

戸部第一百四十二 

凡二十一字，字頭 18。《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0，《宋本》《名義》

共見 14，《宋本》《說文》共見 10。 

《宋本》本部新增字 4：𢨶、𢩢、扄、𢩘。 

尸部第一百四十三 

凡五十三字，字頭 47。《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24，《宋本》《名義》

共見 34，《宋本》《說文》共見 24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 

《宋本》本部新增字 13：屓、𡳬、孱、屇、屙、𡲀、羼、𡳄、𡱑、屁、

𡰪、𡱿、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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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部第一百四十四 

凡七字，字頭 6。《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4。 

《宋本》本部新增 2 字：𡲪、𡲭。 

履部第一百四十六 

凡十七字，字頭 13。《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5，《宋本》《名義》

共見 11，《宋本》《說文》共見 6。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屜。 

疒部第一百四十八 

凡二百七十二字，字頭 248。《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99，《宋本》

《名義》共見 180，《宋本》《說文》共見 99。 

《宋本》本部新增字 67：疘、疹、疳、㿉、瘡、癀、痃、𤷄、癥、𤸫、

㽿、瘑、㾋、𤼀、㿘、𤷏、瘊、𤺏、𤷎、𤵛、㾂、𤺎、𤴽、痄、疨、痭、㾏、

疿、𤸆、𤷼、𤺌、癗、𤴻、𤶡、𤺖、㽷、𤻃、𤸼、疺、𤶀、𤶗、𤼂、𤷑、痢、

𤻄、瘴、疶、疱、𤻖、㾒、癐、𤻜、㿚、㾧、𤺔、𤸻、𤺼、𤷾、㿇、㾑、㾣、

癨、癔、𤷙、㾇、𤶘、㾶。 

按《宋本》漏收字頭 5，即《名義》《說文》共存的“疦、𤺊”以及《名

義》的“㿒、疷、𤵼”。 

歹部第一百五十 

凡一百七字，字頭 98。《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30，《宋本》《名義》

共見 72，《宋本》《說文》共見 33。 

《宋本》本部新增字 23：殅、𣨢、㱶、𣨥、𣨉、𣧑、殝、𣧝、𣨝、𣧽、

㱱、㱣、𣩠、殭、𣧃、𣨅、殮、𣩡、𣩿、𣧍、𣧷、殎、㱹。 

穴部第一百五十四 

凡一百十字，字頭 102。《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49，《宋本》《名

義》共見 72，《宋本》《說文》共見 49。 

《宋本》本部新增字 30：䆚、𥥌、窪、䆲、䆡、䆽、𥤨、䆰、𥥣、䆹、

穻、竊、𥥶、䇁、𥥋、𥥠、𥥷、𥧒、窂、竉、𥤴、䆔、穽、窉、𥤸、䆜、𥨒、

𥦁、𥥥、𥦟。 

按《宋本》漏收字 3，即《名義》所抄存的“窼、𥧯、𥨿”。 

丨部第一百五十五 

凡七字，字頭 4。《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3。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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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部第一百五十七 

凡八百二十二字，字頭 732。《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356，《宋本》

《名義》共見 533，《宋本》《說文》共見 411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

11 字）。 

《宋本》本部新增字 139：棉、杻、檋、㭡、桾、櫏、㮕、榶、槉、欐、

楟、杌、楪、柛、棲、椈、櫫、㮪、槳、槄、椒、檓、橭、櫰、櫔、栱、椹、

橧、棬、欖、栺、㯕、楞、𣟎、杋、楤、桻、槻、柁、锸、楒、檰、栴、樶、

檭、𣟴、㯾、㯊、㭨、橖、檎、橩、𣘖、櫯、棡、𣏞、𣕄、樳、杴、𣠚、𣞗、

𣒄、椏、㰁、𣔐、橗、朷、欞、棸、杊、橒、榩、𣝂、桍、𣘣、栶、𣖱、桇、

檯、檑、榕、梆、欆、栦、𣚄、𣖨、棯、㯺、㭠、櫸、𣕉、𣐷、栐、㰌、椼、

樐、𣓈、𣟇、檔、樉、榥、㰂、𣖻、𣛚、㯆、𣝌、櫃、槪、槵、榪、榨、㭄、

枛、栛、𣓊、㮇、𣚌、檅、杕、㯞、𣠾、㰄、㯠、棩、㯝、𣘥、橓、𣘭、椂、

榒、栿、𣒇、杰、㯙、朳、椺、𣠹、寨、柣。 

按《宋本·木部》：“朷，木名。”而《刀部》又出：“朷，朷桑。”為同

形字，統計為 2 新增字。又本部：“杕，唐左切。船尾小梢也。”而本部又

出：“杕，徒計切。木盛皃。”音義皆异，統計為 2 新增字。《宋本》漏收

字有 18，其中包括《名義》《說文》所共存 7 字，即“㮩、㭔、㯳、臬、樂、

札、橾”，还包括《名義》所存 11 字，即“杂、㯂、槷、㯇、梘、㯪、棰、

𣝑、棇（𣚜）、㮹、槬”。《名義》“栗（㮚）”和“𡥀（呆）”，《宋本》

分别歸入《𠧪部》和《人部》；《說文》中的“梟”，《宋本》歸《鳥部》。 

《宋本》和《說文》部分字形隶楷不同：“𣐈－柿、柟－枏、柳－桺、

𣖆－𣖼、橺－橌、杅－杇、樏－欙、橫－横、栢－柏、櫋－𣝼、㰎－檇、櫕

－欑、櫽－𨽌、棻－梤”（短横前為《宋本》字形，后為《說文》字形），

本次統計都歸為一個字。《名義》字頭楷化差異者有：“棍（㮰）、㰌（榷）、

橾（槮）、柳（𣘪）、橛（𣖬）、槇（榠）、枮（栝）、㯪(櫏)”，也歸幷到《宋

本》相應字頭之下。《名義》本部“紫”不能確定為字頭，則沒有統計在內。 

林部第一百五十九 

凡十八字，字頭 16。《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0，《宋本》《名義》

《說文新附》共見 1，《宋本》《名義》共見 14，《宋本》《說文》共見 10 個

（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 

《宋本》本部新增字 2：𣓕、㯄。 

艸部第一百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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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千五十四字，字頭 947。《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415，《宋本》

《名義》共見 675，《宋本》《說文》共見 431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

13 個）。 

《宋本》本部新增字 253：菂、蓯、蔏、𧂛、𦭯、蓿、𦳏、菷、𦱣、艻、

𧃒、䔮、藴、芏、葀、𦸉、薚、𦳟、𧀥、䓱、锽、𦸯、𦱉、蕫、葓、䓼、䔶、

茳、𦽏、荾、渀、蕠、蕖、𦲰、𧀮、锿、菩、锾、𦮿、𦱔、莏、𧄺、𦬃、𦺔、

蔯、萪、菏、菖、蕄、莤、𦵩、虆、䔲、菾、菠、薐、苸、𦺥、茣、䓙、䓐、

蘹、𦳦、菕、蘡、𦬗、𦶕、蒢、镀、䔀、芜、𦰰、苤、𦳘、𦸙、𧃑、𦬅、䕱、

𦺹、蕔、䒩、𦭴、葙、萓、莮、𦾿、葁、䕕、𦺐、𧄍、𦼿、𦾸、蒄、䒶、䕦、

䒟、䕊、荿、𦳧、䒜、𦺟、葨、菄、茧、𦱇、𦬘、𧄐、䕒、䕔、𦵟、𦼴、𦰭、

䒧、苁、𦽕、𧅘、𦰮、𦰱、葔、𦸱、𦯅、𦭳、芦、𦳑、䒕、𧅗、蓰、藞、䕢、

䕌、藢、𦰯、𧃕、藠、苲、𦺡、𦺑、𦶇、𦽔、𦺣、𦽐、𧂃、𧃚、𦱌、䔪、蔃、

𦯒、芠、藰、𦭻、䒚、萀、𦰫、𧂍、𦺨、䒴、葤、𧀯、𦶏、䒡、𦮶、䓍、苯、

菬、䕀、荱、𦸪、𧂜、𦺻、𧆏、蘟、𦬔、𦬹、𦬛、芤、𧃟、䒛、𦺜、莄、𧂁、

𦶋、莚、蔢、𦽅、𧂆、菪、𦺎、䔔、𦾬、菍、莡、𦵫、𦵴、𦸗、𦸘、䓭、𦸡、

𦵱、𦰹、𧂔、蔛、蔍、莈、莯、𦿁、𦵾、䔁、藌、䖇、䔱、𦶂、𦮾、𦽒、蔔、

𦬙、䕓、菽、𦱒、蒴、𧃔、䕉、莂、𦺧、𦶍、䓃、䓇、莅、芿、菟、𦭲、蒒、

𦺬、𦶀、𧃙、𦯔、苮、𦶌、𦽓、蓓、蕾、𧁾、蓘、䔸、𦾶、蔧、薯、蕷、薤、

苝、𧅚、蕂、𧀬、𦸝、薩。 

按《宋本》漏收字 19，其中只見於《說文》的有“䔃、䓢、𧂀、𧄎、𦳙、

䔽、𧅻、𦱄”，只見於《名義》的有“ （蔊）、䕰、菫（蓳）、蒡、苐、𦸛、

𦱓、𦮇”，共見於《說文》《名義》的有“葌、菻、葉”。《名義》字頭抄錯

凡 5，即“𧃲（蘼）、蔷（蘠）、𦸄（蕍）、𧀄（𦿄）、𦸲（蕅）”（括号内為

正確字形，括号外為《名義》原有字形），《名義》与《宋本》写法不同的字

形有“𦲭（葺）、莜（蓧）、𧄸（虋）”（括号中為《宋本》字形，括号外為

《名義》字形），《宋本》字形与《說文》不同有 10，即“蕼－𧀳、𦷿－𦵵、

𦺆－䔌、锷－蕛、𧅙－𧆈、𦿄－𧀄、芒－𦬆、薴－𦺝、蔋－𦵦、䕃－蔭”（短

横前為《宋本》字形，短橫後為《說文》字形）。又薚字，《名義》本部作為

字頭未見抄存，但作為釋義關聯貯存：“薚，𦳝字。”故仍統計為《宋本》

新增字。“𦶍”字“艸部”“瓜部”两見。 

竹部第一百六十六 

凡五百六字，字頭 464。《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42，《宋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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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共見 275，《宋本》《說文》共見 143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

《宋本》《名義》《說文新附》共見 4，即“簃、篙、笏、筠”。 

《宋本》本部新增字 190：篧、簴、篹、𥯚、篔、篖、箖、箊、𥱼、𥴤、

籉、籬、䇾、𥬖、簷、箆、𥯨、䈥、篻、𥲊、𥲀、𥲌、䈍、䉚、䈂、篘、箜、

𥶻、箔、篜、䉄、䉕、𥲍、籐、笎、箮、笅、𥳍、䈺、篢、𥬮、𥸉、篊、𥵫、

籦、𥬏、笗、𥳏、筎、𥶆、𥭠、𥱺、篈、𥬍、𥶔、𥭟、䉹、䉲、𥰣、䈭、𥫯、

𥭭、𥯡、箂、筃、𥫷、䇪、𥶐、筅、𥳌、篬、篃、𥮖、笌、𥬴、𥳕、䇙、䉊、

𥯬、𥫙、箒、𥸣、䇜、簅、𥴺、𥶷、䈃、䈧、䉝、𥬳、𥴢、𥳝、笖、𥯫、䇛、

𥯤、𥸈、𥸗、䉂、笶、䈢、𥯶、𥴡、𥬼、𥯸、䈙、镄（𥫢）、箎、𥫟、𥳶、

𥶇、䉏、箺、𥵧、𥬐、筫、𥳪、𥶑、簩、𥳈、笊、䈇、筗、𥭡、𥭜、䉨、簉、

䉌、䈡、䉀、䈮、𥴬、䇺、𥷙、𥯟、𥳣、𥯪、䈴、䉓、𥮕、𥷱、𥲇、䉯、𥭞、

𥰢、箞、䈒、𥯙、镇、𥱍、篟、𥯢、𥰸、𥴪、䈣、𥯳、竻、𥬬、𥯥、䇣、䈋、

𥷩、筪、䈳、箿、䉗、𥸘、𥷘、𥭐、箤、笜、箼、𥵠、䈸、簶、䈿、䈌、籜、

䈅、䉢、𥫝、䇶、䇷、𥯧、𨖷、劄、筈、𥬒、𥰦、𥲄、䉫、簊。 

按其中“檐”字，徐鉉認為“檐”之俗字。許多新增字，其實就是俗字，

故作為新增字統計。“篹”字《名義》本部字頭未見，于“算”下有所关联：

“算，桑管反。數也。篹字。” 

《宋本》漏收字 3，分别是《說文新附》的“篦”和《名義》的“笧、

笀”。《名義》存而《說文》《宋本》本部所不見者凡 6 字：䈤、笧、箃、笀、

簸、𥷕。其中“䈤、箝”字，以楷書抄寫過程中木、扌兩構件經常混淆。《宋

本》字形與《說文》構造明顯有異者：𥵨—𥵸、𥳑—簡、籩—𥸅、𥬸—𥬲、

𥬇—笑、籀—籒。（短横前為《宋本》字頭，后為《說文》字頭）。 

巿（𣎵）部第一百六十九 

凡十字，字頭 8。《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6。 

《宋本》本部新增字 2：𢺷、𢂤。 

按《說文》該部首字，諸本楷化為“𣎵”。 

麻部第一百八十五 

凡十四字，字頭 12。《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4，《宋本》《名義》

共見 7。 

《宋本》本部新增字 5：𪎝、𪎫、𪎞、𪎣、𪎛。 

《宋本》漏收字 1，即《名義》所存“𪎕”。 

瓜部第一百八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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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二十六字，字頭 23。《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7，《宋本》《名義》

共見 20。 

《宋本》本部新增字 3：瓟、𤬛、𤫵。 

麥部第一百九十二 

凡五十三字，字頭 43。《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3，《宋本》《名義》

共見 32。 

《宋本》本部新增字 11：麲、䴸、𪍒、𪌱、𪍺、䴵、䴼、麯、䴬、𪍂、𪌿。 

按《宋本》漏收 1 字，即《名義》所抄存“𪌰”字。 

黍部第一百九十三 

凡二十三字，字頭 21。《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9，《宋本》《名義》

共見 17。 

《宋本》本部新增字 4：䵜、𪐃、𪏸、𪐍。 

禾部第一百九十四 

凡二百三十五字，字頭 214。《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85，《宋本》

《名義》共見 144，《宋本》《名義》《說文新附》共見 2，《宋本》《說文》共

見 85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 

《宋本》本部新增字 70：秱、穠、𥠺、𥣰、䄻、𥞄、稜、䅅、秂、秥、

穔、稝、𥞚、䄮、𥤊、𥡟、䅗、秓、䄨、䅔、秵、𥠷、𥠱、䅡、𥠊、𥠡、𥞅、

𥢖、䄸、𥟓、𥟍、䅚、䄼、𥠅、𥤆、𥠽、䅰、䅙、秺、秙、稧、䅄、𥣩、稄、

䅷、䅮、稒、穛、𥡤、𥞘、秡、䅼、𥞛、𥞃、𥡢、秴、𥠋、𥟽、𥠉、稪、𥡦、

𥟾、𥠈、𥞻、䄩、𥠳、稫、䄾、䅤、𥞹。 

按《宋本》漏收字頭 3，即《名義》《說文》的“積、稞”、只見於《名

義》的“䆂”。《宋本》字序，《名義》存在部分差異。各本楷化字形存在部

分差異，主要表现在下列字組：𪏯－黎、穡－𥣱、𥢣－穆、䅀－𥞥、𥞙－𥡃、

𥢟－稕、秖－𥝠、䅳－误、穈－𪎭。 

耒部第一百九十六 

凡五十三字，字頭 50。《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7，《宋本》《名義》

共見 28。 

《宋本》本部新增字 22：𦓽、耰、耭、𦓬、𦓺、𦓹、𦓼、𦓾、𦔍、䎦、

耔、頛、耗、𦔦、𦔞、𦔭、䎢、𦓻、耯、𦔆、𦓱。 

按其中“頛”字與《宋本》頁部重出字音義不同，應為同形字，故算作

新增字頭。《宋本》漏收字頭 1，即《名義》的“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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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部第一百九十七 

凡十七字，字頭 14。《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宋本》《名義》

共見 10。 

《宋本》本部新增字 3：馤、馪、䭱。 

米部第二百 

凡一百二十五字，字頭 112。《宋本》《名義》共見 72，《宋本》《名義》

《說文新附》共見 5，《宋本》《說文》共見 35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

部分）。 

《宋本》本部新增字 39：𥺟、麊、𥹅、糫、粡、䊡、粷、粠、䊅、糚、

䊄、䊈、𥼘、䊔、𥹚、䉻、糤、粄、粿、糃、糔、糞、糯、糙、𥺘、𥻩、𥸧、

𥹸、𥹲、籺、𥼃、糏、𥻬、𥻉、籷、𥻃、粞、糰、䊚。 

按《宋本》漏收字有 5：《說文》“䊪、糜”字和《名義》“棃（䊍）、

𥻳、籶”字。 

臼部第二百二 

凡二十一字，字頭 18。《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5，《宋本》《名義》

共見 11，《宋本》《說文》共見 6。 

《宋本》本部新增字 6：䑔、𦦋、𥽱、𦦌、𦦅、𦦱。 

冖部第二百十二 

凡五字 

字頭 5。《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3。《宋本》本部新增字 2：𠖄、𠕸。 

《宋本》漏收字 1，即《說文》《名義》共見的“冣”。 

冃部第二百十四 

凡十五字 

字頭 13。《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5，《宋本》《名義》共見 10。 

《宋本》本部新增字 3：㒻、杲、𩉉。 

《宋本》漏收 1 字，即《名義》之“𠕣”，疑與“𩉉”為同一字之訛寫。 

襾部第二百十七 

凡八字 

字頭 8。《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4，《宋本》《名義》兩書共見 6，《宋

本》《說文》共見 5。“垔”字《名義》歸《土部》。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𧟠。 

网部第二百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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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九十三字，字頭 92。《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33，《宋本》《名義》

共見 65，《宋本》《說文》兩書共見 35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 

《宋本》本部新增字 27：羇、罤、𦌵、𦋆、罞、𦋰、𦊫、𦌢、䍦、䍢、

罱、䍗、罣、𦋡、䍓、𦊼、𦍀、𦋠、𦋈、𦌀、𦌷、𦉹、羃、䍥、𦍁、𦋉、𦊁。 

按《弟部》“罤，古昏切。《說文》云：周人謂兄曰罤也。今作昆同”，

又《网部》“罤，徒犁切。兔罔”，為同形字，故此處仍為新增字。 

鹵部第二百二十五 

凡二十六字，字頭 23。《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3，《宋本》《名義》

共見 15。 

《宋本》本部新增字 8：𪉘、𪉭、𪉨、㔪、䴚、𪉖、𪊇、𪊀。 

𡈼部第二百二十七 

凡八字，字頭 7。《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5 字，《宋本》《名義》共

見 6 字。《宋本》字序，《名義》基本一致。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𡔞。 

皿部第二百二十八 

凡七十一字，字頭 57。《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24，《宋本》《名義》

共見 41。 

《宋本》本部新增字 15：𥁏、䀃、𥂤、㿽、盔、盃、𥁆、𥁐、䀅、盀、

盭、𥁟、䀍、盍、䀌。 

按《宋本》漏收字 2，包括《名義》“𥃔”，《說文新附》“盋”。盩，

《說文》歸《幸部》，《宋本》皿、血區別性降低。《說文》皿部“醯”，《玉

篇》歸酉部。 

鼓部第二百三十四 

凡二十一字，字頭 19。《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0，《宋本》《名義》

共見 4。 

《宋本》本部新增字 5：鼟、鼚、䵿、䶁、𪔧。 

按《名義》保存從壴賁不省結構，他本未之見。 

豈部第二百三十五 

凡三字，字頭 3。《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2。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凱。 

豆部第二百三十六 

凡二十五字，字頭 21。《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4，《宋本》《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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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見 18，《宋本》《說文》共見 5。 

《宋本》本部新增字 2：𧯠、𧯩。 

按《宋本》及其他字書漏收《名義》“鲽”字。《名義》“預(䜼)”抄混。 

瓦部第二百四十二 

凡一百五字，字頭 96 字。《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24，《宋本》《名

義》共見 75，《宋本》《說文》共見 24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

《宋本》《名義》《說文新附》共見 2 字。 

《宋本》本部新增字 20：㼡、㼥、𤭼、甖、㼢、甀、𤭌、𤭒、𤭉、𤮆、

𤭑、㽋、𤮧、𤭍、甐、𤬦、㽇、𤮇、瓭、𤮷。 

按《宋本》脱文 3 處，包括《名義》《說文》共見的“㼰”和《名義》

的“㼿、𤮚”。 

缶部第二百四十三 

凡四十三字，字頭 37。《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22，《宋本》《名義》

共見 28，《宋本》《名義》《說文新附》共見 1 字。 

《宋本》本部新增字 9：𦈲、𦉞、𦈻、𦉧、𦉎、𦈰、䍉、𦈶、𦈺。 

按“罇”《名義》歸《木部》“樽”字下異體，“罍”字出《說文·木

部》“櫑”下異體。 

鬲部第二百四十四 

凡二十三字，字頭 20。《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2，《宋本》《名義》

共見 18，《宋本》《說文》共見 13。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𩱋。 

𩰲部第二百四十五 

凡二十一字，字頭 18。《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2，《宋本》《名義》

共見 15，《宋本》《說文》共見 13。 

《宋本》本部新增字 2：𩱤、𩱳。 

斗部第二百四十六 

凡二十二字，字頭 21。《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5，《宋本》《名義》

共見 20，《宋本》《說文》共見 17。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𣁴。 

按《名義》《說文》所見“魁”字，《宋本》歸《鬼部》。 

几部第二百四十八 

凡五字，字頭 5。《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3，《宋本》《名義》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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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本》《說文》共見 4。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焭。 

按《名義》抄存“仉”字，即“凭”字異體，《宋本》歸《人部》。 

㫃部第二百五十五 

凡三十八字，字頭 32。《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23，《宋本》《名義》

共見 30。 

《宋本》本部新增字 2：𣄉、𩕲。 

矢部第二百五十七 

凡三十字，字頭 23。《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0，《宋本》《名義》

共見 18。 

《宋本》本部新增字 6：䂐、𥎰、𥐓、䂏、𥏜、𥎺。 

按宋人《說文新附》所見“矮”，《宋本》未之見。說明《宋本》增字

也许就是唐人增加的结果。 

弓部第二百五十八 

凡七十五字，字頭 64。《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22，《宋本》《名義》

共見 43，《宋本》《說文》共見 27。 

《宋本》本部新增字 19：𢎢、𢏾、㢯、𢎻、𢐟、𢏕、𢐒、𢏳、𢐊、𢐿、

㣅、弫、弮、𢏙、弝、𢏰、㣄、𢎹、弡。 

按《宋本》漏收 3，即《名義》中的“ 、㢬、𢏝”。 

斤部第二百六十 

凡三十一字，字頭 26。《宋本》《名義》《說文》三书共見 16，《宋本》《名

義》共見 20。 

《宋本》本部新增字 6：𣃈、𣂥、𣂤、𣃖、𣂡、𣂻。其中，“𣃈”《名

義》抄作“斱”，兩者為異體，“𣃈”作為新增字統計。 

《宋本》漏收 1，即《名義》“斱”。另《名義》“欣”，《宋本》歸《欠

部》，《名義·欠部》重抄。“斬”《說文》歸《車部》。 

矛部第二百六十一 

凡二十八字，字頭 24。《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5，《宋本》《名義》

共見 18。 

《宋本》本部新增字 7：𥎊、𥍟、矡、𥍢、䂉、𥍣、䂆。 

戈部第二百六十二 

凡五十一字，字頭 47。《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25，《宋本》《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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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見 35，《宋本》《說文》共見 26。 

《宋本》本部新增字 9：𢦸、𢦪、𢧶、㦵、㦹、𢧳、𢧥、𢦎、戙。 

按“𢦚”在“戈部”“丮部”两部重出，故此部不作字頭計。韱字見《名

義·韭部》：“思廉反。韮也。蕉也。”該部不計。 

殳部第二百六十三 

凡二十八字，字頭 27。《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6，《宋本》《名義》

共見 21，《宋本》《說文》共見 18。 

《宋本》本部新增字 4：𣪽、㲅、𣫑、㲁。 

按《宋本》漏收字頭 6，即《名義》《說文》的“𧰵、役（伇）”和《名

義》中的“鲨、鲧、𣫡、㱼”。 

刀部第二百六十六 

凡一百九十六字，字頭 174 字。《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62，《宋本》

《名義》《說文新附》共見 3，《宋本》《說文新附》共見 1，《宋本》《名義》

共見 119，《宋本》《說文》共見 64，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 

《宋本》本部新增字 51：朷、𠝃、𠠍、㓺、𠜱、刨、剸、𠛪、𠛒、𠞭、

𠞇、㔂、刕、𠝢、𠜳、𠛓、刡、刐、㓴、𠝟、𠜴、𠝿、㓲、㔈、刴、刋、𠟋、

𠚹、𠜘、𠚺、𠞱、𠠏、剳、㓤、劅、𠚮、𠚧、𠛧、𠟽、𠜺、𠝝、㔇、𠞯、刔、

𠝬、㔄、𠝞、剰、㓟、𠟼、剮。 

按“𦨉”形“刀部”“舟部”两出，故此部不算作字頭。《宋本》漏收 3

字，即《名義》“𠞶、𠝥、刧”。《宋本》《說文》“錯－㓡，辨－辧，锚－

刷，𠜂－刪，罰－𠟟，剥－剝”數組之間，字形楷化有差異。 

㓞部第二百六十七 

凡四字，字頭 4。《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3。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㗉。 

按《宋本》字序，《名義》差别。《名義》“䂮”和“挈”，《宋本》分

别歸《石部》《手部》。 

刃部第二百六十八 

凡六字，字頭 5。《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3，《宋本》《名義》共見 3。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𠠠。 

金部第二百六十九 

凡四百七十三字，字頭 433。《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83，《宋本》

《名義》共見 299，《宋本》《說文》共見 191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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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6 個）。 

《宋本》本部新增字 125：䤨、𨥤、鉐、鈷、鉾、䥉、鍈、鎚、鏒、鋐、

鉤、鋖、鎊、𨮘、𨪌、鑐、𨨸、鈱、鉋、𨭗、鍶、鋹、鋩、鋼、鋿、鎀、䤾、

𨤽、鑨、鉖、鈚、鈽、鍷、銈、𨰞、銂、錨、鈊、錓、鎏、鑶、鑅、鑇、錂、

䥎、鋑、䤡、銋、鍖、鏋、鍽、釩、鎈、鈰、釨、鉙、䤷、鉃、鏙、鋄、釥、

鑜、鉂、𨧫、𨪈、釲、鋺、鍍、鐌、錊、鑛、鏴、𨰎、鋆、鑫、鋥、鋠、𨧨、

𨧳、錝、鐩、鉺、䥨、𨮖、銏、䤧、鑭、鋀、𨬔、鑕、鐱、釟、釛、鋉、鈺、

䥔、銉、𨨺、𨧱、銊、鉘、鈅、鉑、鏼、鈼、鍎、釞、鎉、鈉、䤭、鑉、鋜、

鈠、鐭、鎘、鑡、䤮、銆、鑞、鍓、釙、鎑、䥢、鈸、鎞。 

按《宋本》漏收字 13，其中包括《說文》《名義》共有的“鑪、鐫（鎸）、

釽”3，僅見於《名義》的“𨩱、鈓、𨩦、䥂、鈄（釥）、鉁、鏅”7 個及僅

見於《說文》的“鈗、鏠、銽”3。《名義》本部一字未识，疑是“鎣”字。

《名義》“釿、欽、𨥨”3 字，《宋本》分别屬於《斤部》、《欠部》和《矛部》。

《名義》丧失區別性的字頭有“鑪(鐪)、鐚（錏）、釪（釬）、銛（鍩）、鈛

（釴）、錃（𨧦）、𨦲（䥏）、鑺（钁）、鲛（鐼）、釰（鈕）、鈖（釤）、錻（鏚）、

鈨（銳）”13 個（括号内為正确字頭，括号外為《名義》抄混字頭）。《說文》

和《宋本》字頭楷化不同的有下列幾組：“鉶－𨦕、鑚－鑽、鍃－鏓、鍭－

𨩀、𨥳－𨥦、䤻－𨬍、䥍－𨫔、鍲－錉、鎦－鐂、𨰩－鐜”（横线前為《宋

本》字頭，後為《說文》字頭）。 

攴部第二百七十 

凡一百七十七字，字頭 165。《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76，《宋本》

《名義》共見 127，《宋本》《說文》共見 77。 

《宋本》本部新增字 38：𢻵、𢼨、𢿤、𢾿、𢾃、𢼋、㪥、𢽦、𢾪、𢾄、

𢿊、㪓、𣀀、敐、𢽂、攼、㪮、𢻼、𢼩、𢽧、𢼻、𢾀、𣀂、敼、𢼾、𢼧、𢿜、

𢾡、㪨、㪍、㪖、𢼣、㪩、㪄、𣀮、𣀻、𢼺、敞。 

按“敞”字本部两見：“敞（zhèng），直孟切。磨光。”“敞（chǎnɡ），

昌掌切。髙也。”為同形字，故此处算為新增字頭《名義》《說文》存“𣿊”

“整”字，《宋本》歸“整”為《正部》，但各部皆無“𣿊”，系脫文。“教、

斆”字《說文》歸《教部》。 

車部第二百八十二 

凡二百四十八字 

字頭 218。《原本》標明“車部第二百八十二，凡一百七十五字”，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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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字，《宋本》《名義》《說文》《原本》共見 47，《宋本》《名義》《說文》

共見 51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宋本》《名義》《原本》共見

79，《宋本》《名義》共見 152，《宋本》《原本》共見 80，《名義》《原本》共

見 79。 

《宋本》本部新增字 65：軴、軐、軗、厙、輭、𨍺、軯、軞、輘、轥、

轗、輡、輐、輳、軙、輽、𨌌、𨍉、𨌬、䡘、𨌢、𨍋、𨌩、𨌳、䡿、𨍊、𨎤、

𨊹、䡒、𨌍、䡆、䡫、𨊱、䡏、䡡、䡋、𨏆、𨍹、䡳、䡤、𨌎、𨏰、𨊡、𨌮、

𨋠、𨋗、𨍸、䡑、䡢、𨊼、𨏡、𨋯、𨋙、𨋛、𨋘、𨌫、𨏒、𨍎、𨍇、𨍫、𨊸、

𨍰、𨌠、𨏳、𨏬。 

按《宋本》漏收 3 字：《名義》《原本》共存之“𨎭、𨌤”、及《名義》

獨存之“鲋”。 

舟部第二百八十三 

凡一百十字，字頭 104。《原本》標明“舟部第二百八十三，凡六十四

字”，《宋本》《名義》《原本》《說文》共見 12，《宋本》《名義》《原本》共

見 25，《宋本》《名義》共見 59，《名義》《原本》共見 26，其中“𦩢”字，《宋

本》脱文。 

《宋本》本部新增字 45：𦨰、艚、𦪋、𦪕、䑼、䑹、䑻、𦪽、艭、𦨳、

𦩴、𦪖、䑯、䑠、艁、艤、艣、𦩝、舵、𦨐、𦪊、䑤、䒇、𦩵、䑲、𦩠、𦩋、

䑶、𦩟、𦨏、䒆、𦪿、𦨡、𦨯、䑪、𦩌、𦨎、䑢、䑽、艧、䒁、𦨙、𦩧、舠、

𦩽。 

水部第二百八十五 

凡九百五十七字，字頭 866。《原本》“水部”首尾残缺，現存 144。《宋

本》《名義》《原本》《說文》共見 119，《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437，《宋

本》《名義》《原本》共見 143，《宋本》《說文》共見 442 個（其中《說文》

不包括新附部分），《宋本》《名義》共見 584，《宋本》《原本》共見 119，《名

義》《原本》共見 123。 

《宋本》本部新增字 268：𣹮、灃、汴、沶、濺、㳁、涊、灩、𣽡、瀜、

㳅、漴、淞、㴦、洢、漁、漽、溪、𥁡、浾、潾、濜、瀊、沺、溒、淆、渦、

溛、𤄷、涂、𣼚、漡、茫、瀯、𤃫、㵗、濴、漎、㵬、㶀、添、𣸅、𤃪、汯、

浤、㴘、泍、㵅、𤃂、㴀、渹、洴、㳜、𤆀、㶎、濨、𤁵、澊、泘、㳖、㵢、

㵯、𤄓、𣻢、濍、㳋、浵、渘、泃、泩、㴰、汼、泀、湤、潖、漟、𣲲、㳾、

溵、淐、澢、泇、洀、㴓、㵃、㳸、𣻠、澋、𤄛、𤄏、湵、漜、𤀣、𤀫、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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𣹶、𣸘、𣲂、渼、涭、𣷾、㴸、浨、濎、𣿖、𣿓、𣳭、𤁦、𣴢、𧇦、灦、涱、

𣷿、濔、渺、汞、灄、㸀、濖、泞、滷、澅、湕、𣳬、灛、㶔、㵿、瀉、滉、

瀠、㶞、泬、㶍、𤁿、讲、𤁥、灖、淏、泖、溤、潽、潻、𣽟、𣽦、瀴、淎、

𤁣、浫、潡、𣹟、灞、𣶝、汱、汰、瀚、澯、𣳥、𣲸、淛、漈、𣸎、涆、沜、

淀、㴐、漱、𣲶、溴、溎、𣹝、浛、𤅋、𣴣、渣、𤁮、湴、洕、𣲾、㳦、溍、

𤂻、𣽠、㳥、𣴨、濾、㵂、𤅲、湠、渲、淃、𤀲、汌、灠、灙、㵑、淌、锎、

㳀、𣽕、澃、𤂶、𤄸、滊、沎、漖、漝、灢、㴧、㵫、𣹧、𣹬、澓、𣵸、濗、

泦、㴼、溯、㵡、瀥、洷、洁、滵、𣻚、𤂷、灍、𤁪、𤁫、㴽、㵠、㴒、𣿈、

潑、涰、㵤、𤁹、淂、溻、𣽛、𣹩、澦、滀、沷、㲺、滐、淴、沏、𤂾、渤、

澀、澈、滆、汐、㶠、湱、湂、𤄖、𣱶、溭、𣶊、氻、湨、㵊、濲、濣、𣶡、

灨、㵹、渱。 

按《宋本》本部“涂”字重見，但記錄音義有別，為同形字，統計在内。

又“漱”字，《宋本》本部前面亦已出，只是又出“漱铁”義項為《宋本》

所獨存，僅是外延有寬狹之别。《說文》“萍、㙙、淼”三字，在《宋本》

中分别屬於草部、土部和沝部。另，《宋本》本部脱文 13 字即《名義》所僅

見“𣳅、𣹡、𣴥”3 字，《說文》所僅見“衍、淉、𤅤、潔”4 字，以及兩書

所共見“洮、涇、渭、㶛、洦、汋”6 字。 

泉部第二百九十一 

凡三字，字頭 3。《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2。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原。 

谷部第二百九十五 

凡二十九字，字頭 26。《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7，《宋本》《名義》

共見 20。 

《宋本》本部新增字 6：𧮬、𧯀、谺、㕡、豃、𧮻。 

按《名義》本部多抄重，凡 6 字重复：“谼（2）豁（2）豂（2）豂（2）

䜪（2）溪（2）”，其中“谼”在《名義》中有一處誤寫，把右邊的“共”

符抄成“苦”。 

冫部第二百九十六 

凡五十二字，字頭 49。《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2，《宋本》《名義》

共見 26，《宋本》《說文》共見 15。 

《宋本》本部新增字 20：㓅、凄、𠘋、𠗘、𠗋、㓈、𠗥、冱、㓓、𠘖、

𠗂、凙、𠘞、㓐、㓗、𠘥、冲、决、减、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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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宋本》本部新增部分，多為俗字。《宋本》漏收字 3，即《說文》的

“𠘡、𠗙、𠘝”。《名義》有 6 字傳抄出現重複，分别是：凌、𠗨、𠗊、凋、

准、𠖷。 

雨部第二百九十七 

凡一百五十字，字頭 128。《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45，《宋本》《名

義》共見 75，《宋本》《說文》共見 49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 

《宋本》本部新增字 53：霶、𩃺、霷、霛、霙、𩂽、𩆿、霦、𩂄、䨝、

䨳、霌、𩂧 、靊、霳、𩂓、雸、䨏、𩃃、𩁷、䨜、霪、𩆤、𩂆、䨢、𩂿、

𩄼、霈、霔、𩆯、𩂤、𩂈、𩂦、𩄢、𩆁、𩄛、𩂒、霯、𩂥、䨵、霨、𩅠、䨫、

𩅄、𩆸、𩆅、𩃹、䨰、𩅿、𩆭、䨚、䨑、霠。 

按《宋本》漏收 2 字，即《名義》的“𩅢、𩃒”。《名義》“雲”“𩃬”

字，《宋本》歸《雲部》。另外，《名義》中有 13 個字重複出現 2 次：“𩂔（𩃔）、

霎、𩄡、霓、霫、𩂻、𩂹、𩃾、䨣、霧、需、雴、𩃘”，其中“𩂔”“𩃔”

二字形近抄混。《名義》抄存字頭與《宋本》有區別者是“𩆷（《名義》）－

𩆧（《宋本》）”；《宋本》與《說文》有區別者是“霰－䨷、霡－霢、𩁹－

雩、霤－𩅸、𩅧－𩅉”等 5 個（短橫前為《宋本》字頭，短橫後為《說文》

字頭）。霍字《名義》歸《隹部》，《宋本》歸本部。 

風部第二百九十九 

凡九十八字，字頭 88。《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2，《宋本》《名義》

共見 37，《宋本》《說文》共見 12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中的 2 個）。 

《宋本》本部新增比例為高，新增字 49：䬟、飉、𩖛、颵、𩙎、𩙚、颴、

飀、𩗕、𩙛、𩖥、䫹、𩘎、𩗄、𩗑、𩘑、颹、𩖰、𩖦、𩗫、䫺、𩘺、𩘭、𩘇、

䬋、𩘜、𩖵、𩘒、𩘥、𩗔、㶡、锇、䬏、𩗪、𩖺、𩗜、䬕、𩘟、𩘻、𩘰、䬛、

𠘼、𩘆、𩗓、䫼、䬉、䬎、𩗮、𩖨。 

按《宋本》漏收字 2，即《說文新附》的“颭”和《名義》的“𩖴”。《名

義》有 13 個重出字頭：“飆、𩖬、𩘹、䬂、颼、锉、䬌、颸、䫾、䫸、𩘅、

飁、䬀”。字形上，《宋本》與《名義》有 1 字有别，即“飈－飆”；與《說

文》有别者 2 字，即“𩘷－飂”、“颼－䬒”（短横前為《宋本》字頭，短

横后為《名義》或《說文》字頭）。又《宋本》本部“𩗋”字，《名義》歸《舟

部》：“𩗋，扶嚴反。船帳。” 

气部第三百 

凡八字，字頭 7。《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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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本》本部新增字 4：氲、氤、㡮、𣅠。 

鬼部第三百一 

凡六十九字，字頭 64。《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6，《宋本》《名義》

共見 25，《宋本》《說文》共見 16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字 2 個）。 

《宋本》本部新增字 37：𩲐、𩲍、𩴲、䰤、鬿、𩲨、魁、𩳌、魒、𩲋、

𩲌、𩴞、𩲩、𩲢、䰦、𩲧、𩴡、䰢、𩲥、𩴠、𩳔、𩴳、𩳒、𩴺、𩲻、𩴢、𩳥、

𩲾、𩳶、𩲁、𩴮、𩳎、魙、𩵄、魓、䰩、𩳐。 

按《宋本》漏收字 1，即《說文新附》的“魘”。《名義》“媿”，《宋

本》歸《女部》。 

白部第三百三 

凡四十三字，字頭 38。《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10 字，《宋本》《名

義》共見 19 字。 

《宋本》本部新增字 19：㿧、皖、皫、㿟、𤾸、𤾛、皧、皜、𤾠、𤽐、

𤾝、皗、㿤、𤾢、皣、皟、𩑻、𤽼、㿩。 

按《宋本》脱漏 1 字，即《名義》“皬”。《名義》“𡭴”字重出。 

日部第三百四 

凡二百四十字，字頭 215。《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67，《宋本》《名

義》共見 132，《宋本》《說文》共見 81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的

16 個字）。 

《宋本》本部新增字 78：暖、昢、㫝、㫵、晭、𣆲、㫷、旲、𣆵、昐、

曦、𣇦、㫙、𣆘、晅、㫜、暛、暊、𣇫、𣆳、㫰、昑、𣋣、曮、煚、㬙、晼、

曘、昀、暌、曥、𣉚、暄、旼、𣉮、㫟、旫、暚、晗、焸、曚、暰、𣅟、㬉、

暪、𣋳、旿、㫥、㫒、㫛、𣅷、𣆔、曕、𣆕、㫹、昛、㫲、𣋞、𣆙、昁、㬇、

曞、暓、昮、旺、𣋋、暝、㝵、㬭、昧、昷、𣅚、㫽、惖、𣅡、𣆗、昅、晜。 

按《宋本》本部“暖”字在兩處重出，被认為“蝡”之新增異體字。《皿

部》“昷”与《日部》“昷”虽為同形字，但音義不同。故此處作為新增字

頭。“惖，呼骨切。明。”“惕，他的切。忧也，疾也，惧也。惖，同上。”

《心部》“惖”和《日部》“惖”虽同形，但意義差別較大，故此部作為新

增字頭。《宋本》漏收字 3：《名義》《說文》共見的“旳”“晹”和《名義》

僅見的“𣈉”。 

《名義》“晨”，《宋本》歸《䢅部》，暋字《名義》歸《攴部》，此不

計為《宋本》新增字。《宋本》3 字重複傳刻，即“昧（3）昫（2）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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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義》本部傳抄重複率亦高，有 14 個重複 2 次出現的字頭，即：“晩、

昴、晆（暀）、暴、晞、曒、暮、暧、暿、𣅆、𠔸、𠔙、曃、晒”。另外，《名

義》所抄寫作“宿”者，實為“𣅔”。又，“暖”字，《名義》在《日部》

釋義部分裏凡兩見：“昫，欣句反。暖。”“𣌍，女涉反。小暖也。”而字

頭位置未見抄存。 

倝部第三百七 

凡六字，字頭 5。《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3，《宋本》《名義》共見 4。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𣁖。 

按《宋本》“乾”《乙部》重出。《說文》“𠐱”，釋義缺，為《宋本》

漏收字。 

月部第三百九 

凡二十五字，字頭 18。《宋本》《名義》《說文》共見 8，《宋本》《名義》

共見 9，《宋本》《說文》共見 8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字 2 個）。 

《宋本》本部新增字 6：朎、臘、㬿、朠、𦜷、䏙。 

按《宋本·月部》與《宋本·肉部》有 9 個字字形相同，其中有 4 個是

同形字（“朏、朓、朦、臘”），意思不能區分清楚者凡 3 字（“朧、朊、

䏙”），義項完全相同的有 2 個（“腄、𣎟”）。可見記號化過程“肉”“月”

混淆程度。這裏將義項全同者不再作為字頭統計，而同形字和義項不清者仍

然區分為字頭。《肉部》有同形字“䏙”，該部不計為新增字。 

多部第三百十五 

凡二十六字，字頭 25。《說文》《宋本》《名義》共見 5，《說文》《宋本》

共見 5，《宋本》《名義》共見 15。《名義》較《宋本》多“𡖪”字，較《說

文》少“𡌪”，為一字之楷化變異形體。 

《宋本》本部新增 6 字：㚍、𡖞、㚉、𡖝、𡖒、𡗆。 

按《宋本》本部收“卶”字，而《名義》《說文》歸属《卩部》。 

大部第三百二十一 

凡五十六字，字頭 54。《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18。《名義》《宋本》

共見 24。“奎”字《說文》《名義》共有而不見於《宋本》；“尖”字，《名

義》歸《小部》；“奇”字，《名義》作“竒”，歸《可部》。 

《宋本》本部新增字 12：𡗞、𥇛、奩、𡙛、𩇩、奆、𡘷、𡙬、奦、奈、

𡙭、奪。 

按《名義》两字抄重：奃（2）、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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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部第三百二十三 

凡二百九十三字，字頭 254。《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110，《宋本》

《名義》共見 75，《宋本》《說文新附》《名義》共見 4 個（“煽、爍、煥、

爞”）。《宋本》《名義》不見，《說文》存“燓”字。《宋本》《說文》不見而

《名義》抄存“厸、𤎶”2 字。 

《宋本》本部新增字 66：燃、燁、𤇺、爖、灴、𤇴、爐、爈、烊、烐、

熧、𤆾、熡、煘、㶯、灯、炷、爙、熩、煄、𤆼、烶、㶡、熽、炓、煈、燇、

𤋄、炑、㷬、𤊵、㷤、𤌷、爅、熼、爀、㶿、𤋂、熆、炠、𤊿、熦、勲、燘、

燆、㷿、爔、炣、煃、㷃、㷂、𤍓、煍、熰、焵、𤊻、炌、𤐩、焝、烇、焰、

𤒥、灷、𤏿、焀、煂。 

按其中“𤌍”字，見於《說文·火部》，不計為新增字。 

黒部第三百二十九 

凡八十八字，字頭 83。《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36，《宋本》《名義》

共見 57。 

《宋本》本部新增字 25：𪑖、𪑰、𪑭、𪑀、𪒒、𪒭、𪒿、𪒬、𪐲、𪒫、

䵟、𪐴、䵭、𪐧、𪑕、𪒛、𪒢、𪐙、𪓊、黢、𪑯、𪒙、𪑨、𪑋、黖。 

按《宋本》《說文》不見，而《名義》本部存“𪐜、㱄”2 字。“墨”字

《名義》歸《土部》。𪒢、𪐙異體字。 

赤部第三百三十 

凡十八字，字頭 14。《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8，《宋本》《名義》

共見 10。《宋本》《說文》不見，而《名義》存“𧹴、郝”字；《宋本》不見

而《說文》《名義》存“浾”字。  

《宋本》本部新增字 3：𧹭、䞔、赥。 

尢部第三百三十五 

凡三十三字，字頭 30。《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11，《宋本》《名義》

共見 19。 

《宋本》本部新增字 10：𡯥、尵、𡯺、𡯨、㞅、𡯳、䝇、钏、𡯏、尮。 

山部第三百四十三 

凡二百九十六字，字頭 267。《原本》標明“山部第三百四十三，凡一百

□七字”，《宋本》《名義》《原本》《說文》共見 49 個（其中《說文》不包

括新附部分），《宋本》《名義》《原本》共見 129，《宋本》《名義》共見 132，

《宋本》《原本》共見 129，《名義》《原本》共見 129。《宋本》《名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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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除了個别字序有变化，整部来看，基本保持對應。 

《宋本》本部新增字 130：㟉、嶫、峉、崚、嶒、㟅、嵣、㟹、嶑、㞰、

嵀、㟇、𡽂、峎、㠕、峴、𡾰、嵼、峙、𡹘、𡻣、嵿、𡷛、㞳、嶝、岠、𡸥、

㟽、峼、𡵛、𡾮、𡼎、𡷕、𡶈、㠚、𡷋、𡻰、峒、崍、嵦、嵋、𡾜、嵠、崠、

㟒、崷、𡶭、㟏、𡹪、峐、岯、嶈、𡸛、峵、嵾、㞥、岓、㠠、嵢、峿、峸、

𡶑、𡷡、岹、㟘、嶗、𡷧、𡾉、岈、𡹵、岍、嵅、㠉、巔、㠓、崶、㠦、嵱、

嵭、嶆、𡻡、㟿、𡼒、𡻑、崼、㠧、㠖、嵄、㞨、𡻢、嶾、𡶲、𡿈、岲、𡾇、

嵹、巏、𡵜、𡽆、𡶎、𡾅、𡻧、崹、𡺽、𡵚、㠍、𡸘、岞、崿、𡸜、峪、㟳、

嵑、岄、㞽、𡶏、屹、岦、嵉、峇、𡹭、𡸢、𡶉、㞱、㠙、巊、㟰、崱、巐、

㟐。 

按《宋本》漏收字 3，即《名義》所抄存“㞷”、《說文》及《說文新附》

“𡴺”“𡸤”。 

屾部第三百四十四 

凡四字，字頭 4。《原本》標明“屾部第三百四十四，凡二字”，《宋本》

《名義》《原本》《說文》共見 2。 

《宋本》本部新增字 2：𢁃、钔。 

嵬部第三百四十五 

凡三字，字頭 3。《原本》標明“嵬部第三百四十五，凡二字”，《宋本》

《名義》《原本》《說文》共見 2。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𠎺。 

广部第三百四十七 

凡一百六十七字，字頭 156。《原本》標明“广部第三百四十七，凡九十

六字”，《宋本》《名義》《原本》共見 82，《宋本》《說文》《名義》《原本》

共見 46，《宋本》《說文》共見 48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 

《宋本》本部新增字 71：𢈉、㡼、𪗆、廅、𢇳、𢊗、庯、庴、𢈡、钕、

𢈙、𢈹、㢍、𢈛、庁、𢉞、廳、𢋣、𢈝、𢉩、㢗、㡱、𢇧、𢇦、㡵、㢊、庎、

庩、𢈜、𢌈、𢊘、𢈾、廪、廠、𢊯、𢉡、𢋻、𢈚、㡸、㢔、𢉂、𢉁、𢇘、𢈋、

廆、𢉦、𢈇、𢋃、㡶、㡷、𢋡、㢃、𢇶、庡、𢊚、廨、𢇚、𢈼、𢇤、𢇗、廗、

𢇴、㢄、㢛、㡺、䨾、𢇙、𢈿、𢈸、庍、座。 

按《宋本》漏收字 6，即《名義》《原本》共存的“𢉧、廎、㡯、庽、𢇫”

以及《說文》的“㢉”。 

厂部第三百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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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五十六字，字頭 50。《原本》標明“厂部第三百四十八，凡四十字”，

《宋本》《名義》《說文》《原本》共見 27，《宋本》《名義》《原本》共見 36。 

《宋本》本部新增字 13：㕂、𠩚、㕃、𠩪、𠪇、𠩜、𠪁、厙、㕐、㕌、

㕅、厔、𠪒。 

按“㓹”部：“㓹，居例切。地名。”“刀部”重出：“㓹，唯芮切。籀

文銳。”為同形字，不重複統計。 

高部三百四十九 

凡九字，字頭 9。《原本》標明“高部第三百四十九，凡七字”。《宋本》

《名義》《原本》《說文》共見 4，《宋本》《名義》《原本》共見 7。 

《宋本》本部新增字 2：髛、𩫁。 

石部第三百五十一  

凡二百七十二字，字頭 264。《宋本》《名義》《原本》《說文》共見 50。

《原本》标记“石部第三百五十一，凡 160 字”，《宋本》《名義》《原本》

共見 122，《宋本》《名義》共見 127，《宋本》《原本》共見 124，《名義》《原

本》共見 122。 

《宋本》本部新增字 125：𥒲、䃊、𥑳、𥑿、䃜、硿、𥑵、𥑍、磎、碁、

硡、䃶、砒、𥑨、碉、磴、𥒜、磞、䃁、碖、硼、𥔮、䃢、䂚、𥕑、𥕎、硄、

𥔀、碢、𥕼、礯、（𥗞、𥕗）碐、碤、𥑎、砱、碽、䂫、𥓻、矼、䃑、𥔢、

𥐟、䃈、䃌、硢、砂、碒、䂟、䃡、碀、𥒫、𥑸、硧、䂢、𥖜、矷、碔、礧、

磈、𥗗、䃬、砲、䂽、𥓌、𥑓、磢、（䂺、𥑣）、（䃎、𥑒）、𥖘、磉、砋、磣、

硪、砐、砪、𥑏、磵、硬、硋、矴、𥒀、砟、䂤、𥕸、𥗒、䃝、碃、䃻、砑、

𥑇、砞、砩、𥘄、硉、矹、礤、磆、䃙、𥖠、𥖾、𥐚、䃞、磩、𥓍、𥕓、䂸、

砳、碦、硆、䃳、砝、𥖿、礮、𥓑、礇、䃗、砄、䂰、䂮、硤、𥗿、碋、𥗮、

𥕏。 

按統計加括号者，《宋本》歸為一個字頭，共占一個字位。《宋本》漏收

2，為《名義》《原本》存的“砏、礚（𥕤）”字。至于《名義》《原本》所

共存“騞”字，《宋本》歸马部；《說文》“磬”字，《宋本》歸《磬部》。 

磬部第三百五十二 

凡九字，字頭 7。《原本》標明“磬部第三百五十二，凡八字”，《宋本》

《說文》《名義》《原本》共見 1，《宋本》《名義》《原本》共見 5。 

《宋本》本部新增 2 字：㲆、𡄒。 

按《宋本》本部漏收 2 字：㲇、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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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部第三百五十四 

凡一百九十三字，字頭 182。《原本》標明“阜部第三百五十四，凡一百

四十三字”，《宋本》《說文》《名義》《原本》共見 92，《宋本》《名義》《原

本》共見 129，《宋本》《名義》共見 131，《宋本》《原本》共見 130，《名義》

《原本》共見 129。 

《宋本》本部新增字 49：阰、隀、𨺢、陑、𨸜、𨹚、𨼌、陻、敶、𨼋、

𨺡、阷、𨸐、䧅、䧃、𨸮、𨸓、𨸭、陫、䧒、䧓、䧌、䦻、𨼪、䧋、陡、𨹹、

䧉、隬、𨺥、䧛、𨹅、𨻆、䧠、阧、隢、䧝、𨼯、𨸯、𨸑、䧥、𨹙、𨹜、𨼐、

䧔、䧯、阣、䧗、𨸰。 

按《名義》脱“䧁”字；《宋本》漏收 2 字，分别是《說文》“䧖”和

《名義》《原本》“陏”。隅字《阜部》两出：“隅，牛俱切。廉也，角也，

陬也。”“隅，語俱切。地名。”為同形字，本部統計為新增字。 

馬部第三百五十七 

凡二百七十七字，字頭 258，《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112。《宋本》

《說文》共見 115，《宋本》《名義》共見 170。 

《宋本》本部新增字 85：駬、駝、𩥄、𩣳、𩥈、𩧇、𩧘、駍、䮉、𩢳、

駏、驉、騮、騟、䯂、𩥊、𩥒、𩤥、𩥯、𩢱、駨、𩣺、𩦊、𩤙、騆、𩤟、䮫、

䭵、𩥫、駯、𩢻、𩣼、𩢽、𩤒、𩣶、駀、䮊、騦、𩦋、𩥬、䮞、𩢘、𩦠、𩡷、

䭺、䮨、𩧢、騳、𩣻、䭸、𩤜、𩡨、𩣲、𩥋、𩢔、騙、𩧃、馸、䮎、𩢕、𩦹、

𩦇、䮕、䮙、𩢖、䮰、𩣯、𩥑、䮜、䮱、𩧄、䮓、𩣹、𩢰、䮩、𩢎、䮂、𩢴、

騔、𩦞、馲、𩢷、䮬、騞、䮠。 

按本部駝、駞異體，钝、䮉異體，騔、𩦞異體，南北朝石刻已使用的“䮀”

（見北魏《元徽墓誌》作 ）、“騼”（見北魏《元鑽遠墓誌》作 ）等字，《宋

本》《名義》本部皆脱。 

牛部第三百五十八 

凡一百四十四字，字頭 134。《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46。《宋本》

《名義》共見 78。 

《宋本》本部新增字 57：犐、犇、𤙘、犜、𤚩、𤚫(𤛋)、㹆、𤛢、𤙵、

牨、𤚬、牞、𤙠、𤜉、𤛧、𤘣、㸳、𤙣、𤙖、㸼、𤙟、㹓、𤚎、𤙕、𤘹、𤙤、

𤛏、𤛐、㸸(𤘘)、牳、㹙、㸻、𤛲、𤙏、牯、𤘧(㸵)、𤛱、𤙔、牶、犒、牪、

𤘤、𤚪、𤚼、犔、𤘦、𤘠、𤙒、𤙿、𤙰、𤛊、𤛦、𤚱、𤜔。 

按本部𤚫-𤛋、㸸-𤘘、𤘧-㸵等字組構成異體。又𤙑-駕異體，“駕”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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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歸《马部》。 

羊部第三百六十 

凡六十七字，字頭 62。《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24。《宋本》《說文》

共見 27。《宋本》《名義》共見 48。 

《宋本》本部新增字 12：䍽、䍵、𦏆、羚、𦏖、𦎜、𦏜、羏、𦏕、𦏅、𦎢。 

按羛字實為從羊弗聲結構，為《說文·我部》“義”字下出異體，《宋

本》“羛”字《羊部》：“羛，音希。地名。又音蟻也。”《我部》又重出，

但音義不同，故統計為新增字。 

犬部第三百六十四 

凡二百九十三字，字頭 238，《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78，《宋本》

《名義》共見 132。《說文》《宋本》共見 81。 

《宋本》本部新增字 108：𤠟、狁、㹿、𤜜、狨、㹫、㹳、狴、獼、猕、

𤢶、㺋、㺞、狸、𤢷、㺏、猍、𤟈、犲、獑、猢、猦、𤝕、獂、猚、猯、𤡥、

狿、狑、𤣤、猧、㹻、𤠠、猽、𤡨、㹲、𤠤、𤠖、獅、狳、𤡲、𤝚、𤟠、㺂、

𤝘、猻、𤟥、𤠓、𤣑、猄、𤢐、𤝷、𤝬、𤠝、㺈、㺥、𤢎、𤡭、狓、𤞡、𤝳、

𤞝、犼、㺝、狕、𤡪、𤟧、𤜻、𤡂、狶、𤢑、獬、𤢙、獶、猌、𪚓、𤢹、𤡆、

𤝏、𤡬、㹬、猬、猘、狖、犹、𤡀、𤠚、𤠹、𤢓、𤞟、㹟、㺘、𤟢、𤢵、獁、

獍、𤜸、𤟃、獝、㹼、𤜯、𤝟、𤟭、獯、狽、狢、𤞚、猆。 

按獼-猕、狑-𤣤、猧-㹻字組，構成異體關係。 

豕部第三百六十六 

凡八十字，字頭 72。《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22，《宋本》《名義》

共見 39，《宋本》《說文》共見 22。 

《宋本》新增字 34：䝑、𧰰、𧰩、𧱆、𧲍、䝋、猣、䝅、䝎、𧰯、𧲀、

䝔、豘、𧱩、𧱜、𧱀、𧲄、𧰷、𧰪、𧱾、𧱄、𧱲、𧱐、𧲔、䝍、𧱠、𧲐、𧰹、

𧲃、䝌、𧱒、𧱕、䝆、𧱵。 

按《宋本》《名義》不見而《說文》存有“豖”字，《宋本》《說文》不

見而《名義》存有“𧰫”字。“豳”字《名義》歸《山部》，《說文》見《阜

部》。猣形又見《犬部》：“猣，子公切。犬生三子也。”為同形字，作為新

增異體字計。 

鹿部第三百七十二 

凡五十六字，字頭 45。《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24，《宋本》《說文》

共見 25，《宋本》《名義》共見 34。《名義》所存“塵”字，不見於其他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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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本》本部新增字 10：麡、䴩、𪋗、𪊕、麅、𪊥、麍、𪋏、𪊐、𪊪。 

龍部第三百八十一 

凡八字，字頭 7。《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5。 

《宋本》本部新增字 2：𪚝、龘。 

虍部第三百八十二 

凡一十五字，字頭 11。《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9，《宋本》《名義》

共見 10。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虑。 

虎部第三百八十三 

凡三十字，字頭 29。《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15，《宋本》《名義》

共見 18。其中，“號”字《說文》《名義》歸《號部》。 

《宋本》本部新增字 11：䖚、𧇻、𧇞、虠、𧆻、𧇝、䖕、䖎、䖓、𧇟、䖛。 

豸部第三百八十五 

凡六十六字，字頭 62。《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19，《宋本》《名義》

共見 29。 

《宋本》本部新增字 31：䝟、𧲰、𧴗、䝣、𧲴、豿、𧴂、𧲤、𧳞、𧲭、

𧳹、䝤、𧳚、𧴎、𧳜、䝖、𧴣、𧲮、𧳪、𧳝、𧳙、貊、貋、𧲥、𧳌、𧳀、𧳍、

䝦、𧲯、貏、𧲱。 

燕部第三百八十九 

凡二字，字頭 2。《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1。 

《宋本》本部新增俗字 1：𪈏。 

鳥部第三百九十 

凡四百二十字，字頭 379。《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94，《宋本》《名

義》共見 264。 

《宋本》本部新增字 119：鸒、鶭、𪇰、𪈚、鵜、鷒、𩾗、鴢、鷒、鳼、

𪇘、𪆇、鵗、𪃑、𪂽、𪁜、𪇭、鷱、䳝、𪄹、𪅅、鳷、鵷、䳉、𪁚、䳟、𪄁、

𪄯、䴁、𪅖、鶲、鷭、鴅、鳱、𪁧、鶇、𪂝、鶓、𪃌、鷾、鴯、鵮、𪅹、𪇖、

𪈜、鵨、𪃎、鷡、𪀓、䳷、𪆯、𪂅、鴑、𩿡、䳿、䳪、𪂹、𪈇、𪄷、𪃰、𪄲、

鴹、䴇、𪀞、䲼、鴴、𪁎、𪀟、𪂼、𪁸、𩾽、𪅂、𪀔、𪁹、𪁋、𪂶、𪁿、𪀚、

𪆗、鷌、䲾、䴐、𪆲、𪂀、𪂪、𩾿、𪄂、𪅃、䳎、𪈼、𪁓、𩾠、𪀕、䳲、鴳、

𪆶、𪈆、𩿟、𩾼、𪈐、𩾴、𪂌、𪃼、𪅲、鳨、𩾜、鵦、𪀢、𪄸、𪂺、䴆、鸈、

𩾟、𩿤、䳖、𪁷、鴓、𩾶、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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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𪇰-𪈚、𪇘-𪆇、鶇-𪂝、𪁿-𪀚、鳨-𩾜、𪁷-鴓，數組字形，大多系隸

變楷化差異，形成異體關係。字彙增加，此為根本環節。“䴆鸈”“𪁋𪂶”

記錄雙音節詞，而“鷒”“鷒”為同形字。不見於《宋本》《名義》，而《說

文》存有“鵻𪈅𪇬𪆩䲱𪅀𪂆鸔𪀖𪇊鷈𪈒鷀𪆫鷻鴥”等 16 字。《宋本》所不見，

而《名義》仅存“鸖鸋殦鹆鴭䳨𪆴诵𩾷”9 字。這種反差，在諸部類中比較

罕見，大致說明鳥類越是古代越是地位神聖，其特徵越容易成為認知特徵被

提取出來，得到的反映也就越是充分。後世字彙集合，反而轉晦。《說文》《名

義》所共見，《宋本》未收“鴞䲸”2 字。 

隹部第三百九十一 

凡七十五字，字頭 69。《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39，《宋本》《說文》

共見 45，《宋本》《名義》兩書共見 60 字。 

《宋本》本部新增字 8：𨿜、𨿢、𨾛、𩀦、𩀇、䨈、𨾡、䧳。 

按《宋本》不見而《名義》抄存“㲝”字。 

魚部三百九十七 

凡三百二十一字，字頭 291。《原本》残缺，僅存 20 字，其中一字尚缺

字頭。《宋本》《說文》《名義》《原本》共見 7，《宋本》《名義》《原本》共見

18，《宋本》《名義》共見 192，《宋本》《原本》共見 18，《名義》《原本》共

見 18。 

《宋本》本部新增字 95：𩼦、鮧、𩽏、鮾、鱸、鰊、魤、鮃、鰍、鰷、

𩼌、䲗、𩶢、𩵍、𩹍、鰤、鰓、鱕、𩽀、鱑、鯖、鰡、𩸾、𩵭、𩼉、𩹷、鯄、

魨、鮼、鱃、𩶈、𩻚、鮶、𩹊、鰄、䲑、魜、鮢、鮽、𩽝、𩶣、𩶥、𩶩、𩽜、

鰢、鱌、𩼂、𩵗、𩻝、𩵖、𩶂、鰖、𩽎、鱭、鱝、鰵、鮌、魬、𩶤、鯶、鰾、

𩸂、𩷓、䱰、𩷼、魱、𩶽、𩸀、䱿、鮄、𩻍、鯡、𩹼、𩼄、𩹎、𩹟、𩷖、䱟、

𩺷、𩺲、䱚、䲜、𩼋、𩷍、鮇、䱜、𩶄、鰏、䱮、鱉、䱕、𩵌、鮣、鯟、𩹄。 

按《宋本》漏收 8 字，分别為見於《說文》的“鯦、𩽩、𩷹、鮁”和見

於《名義》的“鯘、𩽪、鯤（鰨）、𩷪”等字。 

鼠部三百九十九 

凡五十八字，字頭 54。《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20，《宋本》《名義》

共見 41。 

《宋本》本部新增字 12：𪕯、𪕹、𪖂、𪕨、𪕒、𪖁、𪕏、䶇、𪔿、𪕩、

𪖀、𪔺。 

虫部第四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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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五百二十五字，字頭 468，《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146，《宋本》

《名義》共見 328，《宋本》《說文》共見 148。 

《宋本》本部新增字 140：蠑、𧌑、蝕、虮、𧍥、𧊟、蝬、蚜、𧐊、𧎺、

𧊏、蚽、𧍬、𧋎、蚾、䘂、𧕇、𧉃、䗆、𧌎、䗾、𧌗、蛃、𧊙、𧋑、蚷、䗂、

𧓲、蟢、𧉭、𧎸、螞、蜯、𧐓、𧎳、𧕡、𧐯、𧐀、䘆、𧎽、䗯、𧊚、蟽、螯、

𧍯、𧋋、𧊕、赨、𧖘、蜊、蠼、䗏、蛦、𧉊、𧔤、螚、𧔟、蟮、𧊔、𧎘、蠒、

蛡、𧎷、䗄、𧕟、𧎭、𧉢、䗢、𧑈、螠、蝞、𧑋、𧊒、蟃、𧌙、𧑌、蛠、䗲、

𧐇、螱、𧓺、蟩、𧋘、𧕥、𧈭、䖩、蝃、蠞、蜇、蚇、𧉫、𧈟、䗷、蜐、𧒿、

𧐎、虳、𧒗、𧈻、蚎、𧑅、𧌍、蛐、蜶、螺、锃、蝌、蚪、𧉪、蚶、䗝、䗵、

䖱、螂、䗧、䖟、𧍧、𧉈、𧌆、𧒜、𧓏、䗼、𧎣、𧌔、蝔、𧌌、𧕴、䗛、𧊞、

𧊘、𧑡、䗜、𧋟、䗋、𧌇、䘎、𧔢、𧍳、䖲、𧉬。 

按𧎽-䗯、𧊔-𧎘、𧐇-螱、蚎-𧑅、𧋟-䗋，數組字形，大多系隸變楷化

差異，形成異體關係。字彙字量的增加，此為根本環節。“繭”字糸部兩見，

非關新增字。“蠒”為俗字，作異體歸入“繭”下，計為新增異體字。赨字

《赤部》重出，但音義不同：“徒冬、與弓二切。赤色。”“羽弓切。赤蟲

名。”為記錄同源詞同形字，本部計作新增字。現代語文工具書當兩屬幷置，

二音分別為 tónɡ、xiónɡ。《漢語大字典》同列為一音 tónɡ，當據此予以改

補。本部重出，音義不同，為同形字。《宋本》所不見而見於《名義》凡 4

字：𧖑、𧑀、蚄、𧕍。 

䖵部第四百二 

凡四十二字，字頭 36，《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21，《宋本》《名義》

共見 32。《宋本》《說文》不見而《名義》存有“蠚、𧓑”2 字。 

《宋本》本部新增字 2：𧔞、𧎱。 

龜部第四百五 

凡五字，字頭 4，《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3。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𪚻。 

黽部第四百六 

凡一十八字，字頭 14。《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11。《宋本》《名義》

共見 13。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鼊。 

卵部第四百七 

凡五字，字頭 5，《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2。《宋本》《名義》共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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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本》本部新增 1 字：孵。 

貝部四百八 

凡一百四十三字，字頭 131。《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57，《宋本》

《名義》共見 95，《宋本》《說文》共見 59。《宋本》《名義》不見而《說文》

存有“賸、賴”2 字；《宋本》《說文》不見而《名義》存“𧷖”字；“賊”

字《名義》《說文》皆歸《戈部》。 

《宋本》本部新增字 36：𧷽、𧶳、䝿、𧶆、𧵌、贓、賳、䝭、𧸨、、

䩀、䝫、賟、贔、屓、贉、贄、贚、䞆、𧷡、賧、𧵊、𧸂、𧴬、䞋、𧶸、賶、

䝬、𧴤、𧷾、䝱、賉、𧵨、䞄、𧶢、贗。 

羽部四百九 

凡一百二十三字，字頭 110。《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35，《宋本》

《名義》共見 74。 

《宋本》本部新增字 37：䎄、𦒜、𦐭、翄、翀、𦐣、𦑙、翗、䎇、𦐸、

𦑝、缒、𦏹、𦐿、䍾、𦑛、𦐨、𦐤、翸、𦏷、䎈、𦏸（䎈）、䎋、𦑎、𦒍、

𦒅、𦑀、䎌、𦒩、𦐅、翐、𦒑、𦒐、𦑞、𦑣、䎎、𦐍。 

按𦏸-䎈系聲符替換形成異體字。“𦐀”《說文》歸《舛部》。《宋本》《說

文》不見而《名義》存有“毣、翌”字。 

習部第四百十一 

凡三字，字頭 3。《宋本》《說文》共見 2。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𣤊。 

按《名義》未設《習部》。 

至部四百十五 

凡一十字，字頭 9。《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6，《宋本》《名義》共

見 7。 

《宋本》本部新增字 2：𦥂、𦥏。 

按《名義》本部出“致”字，而《宋本》《說文》“致”歸《夊部》。 

毛部第四百十六 

凡七十八字，字頭 72。《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7，《宋本》《名義》

共見 45。 

《宋本》本部新增字 31：㲥、靟、毿、𣭠、𣮬（𣯜）、毧、𣬼、㲯、㲰、

毰、毢、毥、㲟、毻、毯、𣬿、㲡、氉、㲓、𣬫、𣰛、毱、𣮐、𣯋、𣮊、毣

（𣭜）、𣬜、氂、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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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𣮬-𣯜、毣-𣭜字組構成異體關係。 

角部四百二十 

凡一百六字，字頭 89。《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36，《宋本》《名義》

共見 59。《宋本》《說文》不見而《名義》抄存“𧤽”字。 

《宋本》本部新增字 29：觪、𧢸、䚘、䚪、𧣕、𧤎、𧣑、𧢽、𧣖、𧣹、

𧣷、𧣣、𧥖、𧣬、𧥓、㓩、𧣁、䚞、𧥌、䚚、𧤟、𧤍、䚟、𧥈、𧣃、𧣛、𧣫、

䚛、𧤯。 

皮部第四百二十一 

凡四十一字，字頭 38。《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3，《宋本》《名義》

共見 16。 

《宋本》本部新增字 18：皽、𤿧、𥀢、𤿎、𤿷、𧹞、𥀹、皺（𤿥）、㿯、

㿭、𤿠、𤿩、𥀣、鞁、𤿙、𤿵、𥀕。 

按皺-𤿥字組，形成異體關係。 

革部第四百二十三 

凡二百字，字頭 173。《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59，《宋本》《名義》

共見 114。《名義》之“𩊮”，《宋本》作“䩖”，《名義》傳抄字形保存從“沙”

得聲結構，《宋本》所刻為省。 

《宋本》本部新增字 61：鞕、𩍃、䩠、鞓、𩋬、䪈、𩉿、鞲、䩳、𩌱、

䪊、𩋧、䩟、𩍥、𩋣、䩝、鞦、韆、䩷、鞤、䩼、鞝、𩋄、𩌄、䩬、𩊫、𩊖、

䩔、𩊜、𩊰、𩋮、𩌌、𩊒、靿、靽、𩋈、𩌃、𩊻、𩋢、𩌬、𩊀、靺、鞨、𩊑、

𩋩、䩚、𩊬、䪋、鞢、𩋟、鞫、𩊯、鞊、韈、䩧、𩋡、鞳、𩉥、𩍷、𩌩、䩙。 

按䩠-鞓、䩳-𩌱、𩋄-𩌄、䩔-𩊜字組，形成異體關係。《宋本》本部：

“䩔，徒果切。履跟縁也。𩊜，同上。” 

韋部四百二十四 

凡五十八字，字頭 52。《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15，《宋本》《名義》

共見 30。 

《宋本》本部新增字 21：𩏘、䪛、𩎔、𢾁、𩎤、𩏚、韒、䪒、𩎓、𩏆、

𩏹、䪕、𩎚、𩏒、𩎹、𩏓、𩎛、𩎭、𩎘、䪐、䪚。 

按《名義》本部較《宋本》多出“ （韓）”字。 

糸部第四百二十五 

凡四百五十九字，字頭 409。《宋本》《名義》《原本》《說文》共見 249

個（其中《說文》不包括新附部分），《宋本》《名義》《原本》共見 328，《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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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義》共見 332，《宋本》《原本》共見 338，《名義》《原本》共見 338。 

《宋本》本部新增字 68：䌘、絨、𦄼、䋿、紜、䋦、紋、縴、𦃡、𦂕、

𦇖、𦂊、䌀、䌔、䌮、䌅、絾、𦁄、䋥、𥿦、糽、絒、紶、䌡、縥、𦃘、䋾、

𦆦、𦀡、𥾺、繸、𦆠、铧、𦅺、𦂑、䋵、綧、𦅵、縤、䌝、䌁、𥿌、𥾅、縖、

䊽、絏、䋖、絉、䌵、䋏、𦃔、䌚、絔、𦁉、𦅶、𦇬、纈、䌟、繓、繣、絈、

䋰、䌩、𦂌、𦃗、䋢、𦇩、𦁏。 

按糾字《名義》抄作糺。《宋本》也存在失收情况，漏收字共有 9，其中

分別呈現於不同時間層次：包括《說文》《名義》《原本》共存“繚、繰、緃、

組（䋎）、缑（𦂐）、彝”，《說文》“𦄑”，《名義》《原本》“䊺（𥾝）、𦅇”等。 

黹部四百二十九 

凡七字，字頭 7。《宋本》《名義》《原本》《說文》共見 6，《宋本》《名

義》《原本》順序有變化。《名義》《原本》無字序、字量變化。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𪓍。 

巾部四百三十二 

凡一百七十二字，字頭 157。《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59，《宋本》

《名義》共見 115。 

《宋本》本部新增字 40：𢂺、㡗、帺、𢁘、𢁦、𢁾、帆、㠽、𢄟、𢃏、

㠺、𢃐、幊、𢂒、𢃱、𢁻、幁、𢁬、𢃰、𢃯、幜、𢂄、𢄦、𢅟、㠹、㡝、𢄒、

铡、幌、𢂕、𢂓、帓、𢂃、𢃎、𢁯、𢁪、𢃕、𢄿、𢃲、𢃮。 

按《宋本》不見而《名義》抄存“帲”“幡”字。 

衣部四百三十五 

凡二百九十四字，字頭 254。《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106，《宋本》

《名義》共見 203。 

《宋本》本部新增字 50：裓、𧚨、褈、䙕、衼、裠、襴、𧞽、裒、襹、

𧙆、衳、𧛏、袈、裟、䙈、𧘍、䙅、䙉、𧙸、𧝒、褡、裶、襙、䙩、𧛚、褵、

䙤、𧘞、襖、𧝲、𧚯、衶、𧞣、𧝇、𧛂、襰、𧜉、襯、袋、褟、裐、𧜁、襻、

䘻、䙬、䘝、褥、𧙒、䘼。 

按《宋本》《說文》所不見，而《名義》存“𧘪、裪、𧛢、䙟”4 字。 

勹部第四百四十二 

凡三十五字，字頭 30，《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15，《宋本》《名義》

共見 21，《宋本》《說文》共見 16。 

《宋本》本部新增字 9：𠤍、㔩、𠣑、𠣖、𠣰、匒、𠣎、𢏔、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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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𢇍字《說文》《名義》等歸《糸部》，此不計為新出。 

長部第四百四十四 

凡十六字，字頭 13。《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4，《宋本》《名義》

共見 8。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𨱜。 

出部第四百六十一 

凡一十二字，字頭 12。《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6，《宋本》《名義》

共見 10。 

《宋本》本部新增字 2：𣦬、𤉐。 

按“屈”字《說文》歸《尾部》，“𠭥”字《名義》歸《又部》。 

束部第四百六十六 

凡九字，字頭 9，《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3。《宋本》《名義》共見 5。 

《宋本》本部新增字 4：𢧧、𡭂、𤫷、𣝞。 

按皆從束形構造，方正超大字庫誤作從朿，為束、朿記號區別性喪失之類。 

㯻部第四百六十七 

凡一十字，字頭 8，《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5，《宋本》《名義》共

見 8。 

《宋本》本部新增字 2：𡈋、𣡖。 

按“𠁕”字《名義》次《囗部》。 

囗部第四百六十八 

凡六十一字，字頭 57。《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25，《宋本》《名義》

共見 36。 

《宋本》本部新增字 20：囤、圝、𡈣、𡇳、𡇒、铋、囨、圚、𡇱、𡇓、

𡇠、𡇶、𡆴、圔、𡈗、𡈊、囶、圀、𡈭、𡆸。 

按《說文》《名義》本部多出“𠁕”字，《宋本》此字次《㯻部》。“囦”，

《名義》歸《水部》；“圉”字見《名義·㚔部》。𡆸字《宋本·日部》已見，

“囗部”不當重出。 

齊部第四百七十 

凡四字，字頭 3。《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2。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𪗅。 

片部第四百七十三 

凡三十九字，字頭 39。《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8，《宋本》《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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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見 27。 

《宋本》本部新增字 12：牊、𤖪、𤗋、𤖩、𤖫、𤗸、𤗀、𤘀、㸥、𤗨、

𤗮、㸝。 

匸部第四百八十六 

凡九字，字頭 9。《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5，《宋本》《名義》共見 6。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匾。 

叕部第四百九十七 

凡三字，字頭 2，《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1。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𠮌。 

按《名義》《說文》本部抄存“綴”字，而《宋本》“綴”歸《糸部》。 

亞部第四百九十八 

凡六字，《宋本》字頭 6，《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2，《宋本》《名

義》共見 3。 

《宋本》本部 3 個新增字“凹、钾、凸”。 

按《宋本》該部新增字形與亞形結構無關。 

丈部第五百十一 

凡三字，字頭 3。《宋本》《說文》共見 1。 

《宋本》本部新增字 2：𤓾、𣈡。 

按《名義》本部未出傳抄字。 

甲部第五百十三 

凡五字，字頭 5。《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1，《宋本》《名義》共見 4。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𤲍。 

辡部第五百二十二 

凡三字，字頭 3。《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2。 

《宋本》本部新增 1 字：㸤。 

子部第五百二十七 

凡四十字，字頭 35，《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16，《宋本》《名義》

共見 27。 

《宋本》本部新增字 8：孾、𡥶、𡥆、𡦞、𡥩、𡤿、𡦠、孢。 

按《名義》本部單獨抄存“孫”字。 

申部第五百三十八 

凡九字，字頭 7。《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4，《宋本》《名義》共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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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本》本部新增字 2：𣌨、𨈮。 

酉部第五百三十九 

凡一百七十一字，字頭 151。《宋本》《說文》《名義》共見 60，《宋本》

《名義》共見 96。 

《宋本》本部新增字 51：醳、醛、酮、酡、𨠑、醎、𨣛、醿、醽、醁、

钳、醡、𨟿、䤃、醚、𨟹、𨢒、𨢹、𨢏、酑、酥、䤂、（䣫、𨟾）、䣻、𨡲、

𨢆、酐、𨡴、酠、𨤋、䤆、𨣁、（𨣀、醥）、䤏、醑、韽、𨡑、𨤄、醼、𨡘、

𨠖、𨡆、䤖、𨢩、𨢪、醀、䣮、醘、𨠐、𨢋、𨠸。 

按僅見於《名義》而不見於《宋本》者，抄存 3 字：“𨣵、醫、𨠦”。

“醜”字《名義》歸《鬼部》，同《說文》，《宋本·鬼部》已出。記錄雙音

成詞者，未作兩字統計，同上字一幷放入括弧內。 

 

專書語料庫記錄宋本《玉篇》有 22794 字，據唐封演所記原本《玉篇》

收 16917 字，因而理論上較原本《玉篇》有 5877 字的增量。語料庫實際記

錄《名義》15291 字，但我們不能據此認為《名義》傳抄少于《原本》字量

或《宋本》應該有 7503 字的增長。因為《名義》的記錄只是“篆隸”字頭，

幷不包括釋文所涉及大量異體。還有，《宋本》有些部類較之《名義》也存

在脫文的情况，異體字在釋文裏的統計以及同形字異體字等字迹關係的界

定，都會存在一定出入；因此，真實字量增長的統計，應該是將《宋本》跟

《原本》和《名義》逐個部類進行對照調查。 

據我們對宋本《玉篇》與原本《玉篇》、《名義》進行逐部對照核查，共

有新增字 5298 字，占宋本《玉篇》總字量的 23.2%。我們排除了重出的新增

字，適當考慮同形字。新增字重複出現有 140 字，分為兩種情况：一是前面

已收而後人不察而再收入者，或多部重複新增，此類為新增字誤增情况，共

119 字，我們予以排除。一種是後出音義不同的同形字，因與前面形體相同

而易為混同，除《玉篇》釋文所為多音多義字外，我們亦認為此類為同形字，

應當計入。當然亦有可能是後人傳抄時發生錯形而同形，或是音義漸失而致

訛故成為新增字。 

如果以宋本《玉篇》處于楷書大字的字頭進行統計，幷未統計其釋文中

出現却未見於大字頭的異體字量，因此宋本《玉篇》實際新增字數如果包括

新增異體，應略多于此數。 

《宋本》各部字頭位置數量，絕大部分都與包括釋文出現的字量存在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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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出入。這個關係，《宋本》增字者是非常清楚的。如竹部第一百六十六標

識“凡五百六字”，而實際字頭位置總量為 464。又如酉部第五百三十九標

識“凡一百七十一字”，而實際字頭位置為 151，又如水部第二百八十五標

識“凡九百五十七字”，實際字頭 866，又如勹部第四百四十二標識“凡三

十五字”，而實際字頭位置總量為 30……可見《宋本》“凡××字”跟字頭

字位幷非是可以重合的單位，即該本計算各部字量是連釋文所關聯異體包括

在內的。 

對於新增字統計數據，還必然涉及到異體、分化、重出等字際關係的界

定。首先，統計對象原本就是隸變之後定型的楷書，自然包括相當一部分楷

化定型過程中産生的異體字組，這是楷書字彙數量大量增加的一個重要原

因。統計新增字沒有排除異體字，既考慮異體字實際上只是詞彙本位下的字

迹關係，幷未抹煞字形差異屬性因素之外，還考慮從《宋本》貯存 22794 個

字頭來看，很多就存在異體關係。其次，還包括一部分後出分化字。另外，

準確統計《宋本》較之《名義》所新出字，還必須考慮各本之間部類劃分的

差異，還有同本內部的异部重見迭出等因素。新增字當中有 140 字重複，雖

每部對照為本部新出字，但打破部類界限，會發現若干重複貯存的字形。故

此處應再减去 119 字，23這 119 字可以羅列如下： 

𠂂、𠭥、𡨥、𢇍、𢜪、𢦚、𣦃、𤟭、𥬖、𦨉、𦶍、𦷿、𧂔、𧚨、𧯠、𨖷、

𨶪、𩎯、𩗋、𪘏、㒻、㕡、㕻、㜗、㯕、㶡、㹿、䋰、䍜、䏵、䡋、䢋、䨳、

䯂、䯇、䰍、個、僕、僝、勒、勲、厙、嗒、嘂、囦、圉、坰、垔、墨、奪、

孛、孜、孱、尖、屓、崽、忤、敞、敶、昧、昪、昫、晜、暋、暖、朷、杕、

杲、栺、棈、欻、氂、沜、泬、滷、炙、猌、猣、皣、盍、瞡、竊、簉、糾、

絞、緙、縣、羛、羼、膎、臘、茫、莅、莤、菟、菩、蒢、薖、薚、號、蚌、

蚷、蛶、蝚、覛、觕、賊、郕、醜、霍、鞁、韱、韽、頮、頳、鳴、鴳、鷒、

齫。 

 

新增出的 5298 字在 542 部內分布情况，有助于我們開展若干課題研究。

比如比較直接地反映出了楷字本體的認知發展規律和社會生活的某些發展

趨勢。《玉篇》新增字 5298 字分布于 139 部，其中增字在 100 字以上的部首

                                                        

2 何瑞《宋本玉篇研究》第四章“宋本《玉篇》新增字研究”統計結果。華東師範大

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 2006 届博士學位論文。 



72 關於楷字發展的調査報告(臧克和)  

 

有 14 部，分別是“水部、草部、竹部、口部、心部、手部、虫部、木部、

山部、石部、人部、鳥部、目部、犬部”。可以看出與日用生活關係密切且

結構體態區別度高的偏旁部首，其構字能力明顯强于其他部類。34
 

反映高頻新增字量變化，主要考慮各部新增字數量和新增比例兩個因

素。根據包含上述兩個因素的統計標準，在上具統計數據當中，所謂高頻新

增字主要覆蓋如下部類： 

1. 示部第三，《宋本》本部新增字 34（23%）； 

2. 玉部第七，《宋本》本部新增字 63（22.9%）； 

3. 土部第九，《宋本》本部新增字 81（22.5%）； 

4. 人部第二十三，《宋本》本部新增字 104（19.9%）； 

5. 頁部第三十六，《宋本》本部新增字 45（22.5%）； 

6. 目部第四十八，《宋本》本部新增字 103（30.29%）； 

7. 䀠部第五十，《宋本》本部新增字 7（54%）； 

8. 見部第五十二，《宋本》本部新增字 36（37%）； 

9. 耳部第五十五，《宋本》本部新增字 25（25.7%）； 

10. 口部第五十六，《宋本》本部新增字 170（32%）； 

11. 齿部第五十九，《宋本》本部新增字 25（27%）； 

12. 彡部第六十二，《宋本》本部新增字 9（37.5%）； 

13. 手部第六十六，《宋本》本部新增字 149（23%）； 

14. 足部第七十六，《宋本》本部新增字 82（28%）； 

15. 心部第八十七，《宋本》本部新增字 159（25%）； 

16. 食部第一百十二，《宋本》本部新增字 60（27%）； 

17. 彳部第一百十九，《宋本》本部新增字 47（42%）； 

18. 門部第一百四十一，《宋本》本部新增字 47（36%）； 

19. 疒部第一百四十八，《宋本》本部新增字 67（24%）； 

20. 艸部第一百六十二，《宋本》本部新增字 253（24%）； 

21. 竹部第一百六十六，《宋本》本部新增字 190（37.5%）； 

22. 麻部第一百八十五，《宋本》本部新增字 5（35%）； 

23. 禾部第一百九十四，《宋本》本部新增字 70（31%）； 

                                                        

3 同上 2，語料庫統計新增字量為 5298。由於異體呈現地位和種種字際關係，只是一

個大約的數字。這裏的調查統計，就有若干處與該論文所給出數據不一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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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耒部第一百九十六，《宋本》本部新增字 22（41%）； 

25. 米部第二百，《宋本》本部新增字 39（31%）； 

26. 网部第二百十八，《宋本》本部新增字 27（29%）； 

27. 刀部第二百六十六，《宋本》本部新增字 51（26%）； 

28. 金部第二百六十九，《宋本》本部新增字 125（26%）； 

29. 舟部第二百八十三，《宋本》本部新增字 45（40%）； 

30. 水部第二百八十五，《宋本》本部新增字 268（28%）； 

31. 雨部第二百九十七，《宋本》本部新增字 53（35%）； 

32. 風部第二百九十九，《宋本》本部新增字 49（50%）； 

32. 鬼部第三百一，《宋本》本部新增字 37（53%）； 

33. 日部第三百四，《宋本》本部新增字 78（32%）； 

34. 山部第三百四十三，《宋本》本部新增字 130（48%）； 

35. 广部第三百四十七，《宋本》本部新增字 71（28%）； 

36. 石部第三百五十一，《宋本》本部新增字 125（45.9%）； 

37. 阜部第三百五十四，《宋本》本部新增字 49（25%）； 

38. 馬部第三百五十七，《宋本》本部新增字 85（30%）； 

39. 牛部第三百五十八，《宋本》本部新增字 57（39%）； 

40. 犬部第三百六十四，《宋本》本部新增字 108（36.8%）； 

41. 豕部第三百六十六，《宋本》新增字 34（42%）； 

42. 鳥部第三百九十，《宋本》本部新增字 119（28%）； 

43. 魚部三百九十七，《宋本》本部新增字 95（29%）； 

44. 虫部第四百一，《宋本》本部新增字 140（26%）； 

45. 毛部第四百十六，《宋本》本部新增字 31（39%）； 

46. 角部四百二十，《宋本》本部新增字 29（27%）； 

47. 革部第四百二十三，《宋本》本部新增字 61（30%）； 

48. 酉部第五百三十九，《宋本》本部新增字 51（29%）。 

 

楷字發展調查，其中“發展”作為認知科學的基本概念，應該包含兩個

相互協調的平行領域：一是漢字作為認知客體成系統的消長變化，一是漢字

習得者作為認知主體在漢字接受傳播過程中自身認知能力的發展。調查數據

表明，中古以降《宋本》新增字量，接近或超過 30%的增長部類，其主要分

布領域，往往體現出漢字認知及使用發展的某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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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關於人的視覺認知水平發展。涉及人的相關感官，字量明顯增長，

反映認知發展。體現在視覺部類，例如目部第四十八，《宋本》新增字 103，

增長比例占到 30.29%。至于相關部類如䀠部第五十，《宋本》本部新增字 7，

更是占到 54%；如見部第五十二，《宋本》本部新增字 36，增幅也達 37%。但

該部總字量原本就很小，不合統計提取原則，這裏只是由於均涉及視覺類

型，聯類而及。漢字最基本屬性在于組織結構，組織結構呈現為形體，外部

組織形態訴諸人的認知途徑就是視覺。隨著文字使用傳播日益廣泛，視知覺

成為認知主渠道。45
 

第二，關於人的行為能力發展。如彡部第六十二，《宋本》本部新增字 9

（37.5%）、彳部第一百十九、《宋本》本部新增字 47（42%）等部類，其發展

也是十分突出的。漢字記錄人的行為，由具體到抽象，由實象到虛象，所施

日益寬泛。 

第三，關於人與自然關係認知發展。對於風雨日月等與人類生活密切相

關的自然現象和相關觀念日漸豐富，體現在相關部類新出字幅度的明顯增

加。如雨部第二百九十七，《宋本》本部新增字 53（35%），風部第二百九十

九，《宋本》本部新增字 49（50%），日部第三百四，《宋本》本部新增字 78

（32%），山部第三百四十三，《宋本》本部新增字 130（48%），石部第三百五

十一，《宋本》本部新增字 125（45.9%）；而鬼部第三百一，《宋本》本部新

增字 37（53%）等。 

另外，人與自然關係認知水平，還體現在人與動物關係認知發展。對於

鳥獸蟲魚等與人類生活關係密切的動物，分類日趨精細，同樣鮮明體現在有

關部類新字的增長。如馬部第三百五十七，《宋本》本部新增字 85（30%）；

牛部第三百五十八，《宋本》本部新增字 57（39%）；犬部第三百六十四，《宋

本》本部新增字 108（36.8%）；豕部第三百六十六，《宋本》新增字 34（42%）；

鳥部第三百九十，《宋本》本部新增字 119（28%）；魚部三百九十七，《宋本》

本部新增字 95（29%）等等。這些部類雖然早就巍然大國，但新增幅度依然

相當驚人。 

第四，關於人與生活利用。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器物利用，涉及品類繁多，

能産性亦高。如門部第一百四十一，《宋本》本部新增字 47（36%）；艸部第

一百六十二，《宋本》本部新增字 253（24%）；竹部第一百六十六，《宋本》

                                                        

4 臧克和,<結構的整體性—漢字與視知覺>，《語言文字應用》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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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新增字 190（37.5%）；麻部第一百八十五，《宋本》本部新增字 5（35%）；

禾部第一百九十四，《宋本》本部新增字 70（31%）；耒部第一百九十六，《宋

本》本部新增字 22（41%）；米部第二百，《宋本》本部新增字 39（31%）； 

毛部第四百十六，《宋本》本部新增字 31（39%）；角部四百二十，《宋本》

本部新增字 29（27%）；革部第四百二十三，《宋本》本部新增字 61（30%）；

酉部第五百三十九，《宋本》本部新增字 51（29%）。 

第五，關於楷字體制與區別性選擇。新增部分，部首字都是筆劃雖然相

對簡單但區別性明顯的構件。楷字使用選擇，以區別性為基本原則，就是筆

劃的繁簡，也以此為取捨轉移。准此，構件區別度越高，越具有能産性。反

之，像𠘧—几、烏—鳥、巿—市、𠤎—匕—七、幵—开、丩—勹、兂—旡、

𡈼—壬、戌—戍、白—自、谷—𧮫、月—冃等等，相形之下，相互對待的一

邊，基本喪失了區別性，也就喪失了構形能力，參見《楷字區別性》和《中

古漢字流變》。 

 

 

<摘要> 

無論是漢字資源整理規範標準，還是漢字認知使用，有關楷字發展的普

查，都是十分迫切的工作。這類基礎性調研課題，迄今尚未系統開展。由於

漢字經歷了漫長的演變歷程，形成種種錯綜複雜關係，以至于漢語學者在記

錄語言的符號系統的文本關係裏面摸索，就差不多消耗掉畢生的精力，基本

無法有效進入科學的語言系統研究。 

以往提到漢字斷代發展，也不過就是以《說文解字》作爲參照的結果，

即找出所謂“《說文解字》所無”的部分。這當然是無可奈何的做法，也無

法反映漢字發展使用實際。隨著漢字文獻數字化工作的加工深入，專書語料

庫之間實現關聯，不僅能够對照字彙之間字數總量的變化，還可以將各部分

類具體字數的消長呈現出來；不僅可以反映各部類字量的發展變化，還可以

將各部具體新增字形提取出來，加以聚合。對於漢字發展的斷代研究來說，

具體字形的呈現，是最爲直接的，而這也是以往的調查統計感到困難最大的

地方。 

《玉篇》是從古文字到今文字之間的第一部楷書字彙，聚合了漢字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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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資源。根據文本結構關係，所謂“《宋本玉篇》新增字”，自然是相

對於南北朝《原本玉篇》。《原本玉篇》所殘缺的部分，基本保存于唐代抄本

《萬象名義》。爲了方便直接觀察，本報告分部逐類列具《宋本玉篇》新增

字，給出字量比例和字形聚合，幷根據系統新增變化實際，認識楷字從南北

朝到唐宋時期的基本發展情况。“發展”作爲認知科學的基本概念，應該包

含兩個相互協調的平行領域：一是漢字作爲認知客體成系統的消長變化，一

是漢字習得者作爲認知主體在漢字接受傳播過程中自身認知能力的發展。中

古以降《宋本玉篇》新增字量，接近或超過 30%的增長部類，其主要分布領

域，往往體現出漢字認知及使用發展的某些趨勢。 

 

關鍵詞：宋本玉篇, 萬象名義, 楷字,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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